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0000000000000000

           蔡惠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張子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新臺幣（下同）173,857元及自民國112年

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得以173,85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原告沈君茹與被告間簽訂之「經理人委任契約

書」第20條固約定：「若因違反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

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惟因本件原告主

張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此項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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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決確定前，就本件訴訟所適用之法律及契約定性，依民

事訴訟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應採原告請求權基礎為程序上之

判斷標準。進而，本件爭議內容既涉及勞動契約方面之爭議

事項，無論原告主張有無理由，應有勞動事件法第7條第1項

前段「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

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

起訴」之適用。本件原告受指派於被告花蓮分公司工作，則

被告花蓮分公司主營業所地、原告沈君茹之勞務提供地之法

院有管轄權，而強命被告至被告總公司所在地訴訟，比較其

他原告同屬勞工得在勞務提供地訴訟，其情形顯失公平，應

認得有同法第6條第1項前段管轄規定之適用，故本院有管轄

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5人均先

後受雇於被告，在花蓮縣○○鄉○○路○段000號花蓮新天

堂樂園商場（下稱系爭商場）任職。原告沈君茹任職系爭商

場團務公關經理、原告蔡毓璘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

燒」副理、原告翁燕鈴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高級

專員、原告許春嬿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專員、原

告蔡惠美任職系爭商場人資部專員，原告等人任職期間各項

工作表現均符合被告之規定，詎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1

日起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指示

原告等人於特定時間前往工作地點巡視及整理，卻未給付11

1年2、3、4月份工資及5月份預告工資、特(補)休未休假

金、代墊款等，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損害勞工權益之情事，原

告等人雖於民國111年4月11日與被告公司達成勞資爭議調解

成立，惟原告等人聲請勞資爭議執行遭臺北地方法院以被告

公司當時之代表人吳子嘉並非適法之法定代理人，當時所達

成之勞資爭議調解未具調解效力，駁回原告等人之強制執行

聲請。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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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於111年4月30日向被告公司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

示(此部分之證明援引本院111年度花勞簡字第6號判決中證

人何家慧、徐煥銘之證稱)，又被告積欠原告工資，原告亦

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向被告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規

定，請求給付資遣費(如附表「資遣費」欄所示)被告公司於

111年3月10日分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蔡惠美32,604

元、又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原告沈君茹182,607元、蔡毓

璘603,961元、翁燕鈴435,614元、許春嬿115,797元、蔡惠

美104,996元，原告並不爭執，原告請求之金額扣除被告公

司已給付之部分，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扣除上開匯入款

項，被告公司仍應給付」欄所示之金額，原告爰依僱傭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沈君

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新臺幣(下同)469,49

8元、352,095元、249,650元、63,201元、86,019元，及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若原告沈君茹先位聲明及主張不成立，則另備位主張被告與

原告沈君茹間係委任關係，爰依委任關係請求委任報酬，被

告自111年2月至4月間，共計3個月之委任報酬225,000元未

為給付，並加計代墊款158,100元，合計為383,100元，備位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383,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就被告答辯補充：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

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及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被告公

司應提出簽到簿或出勤卡等勞工出勤之紀錄資料，倘無法提

出，勞工所主張之工作時數倘無不合情理或經驗法則，應認

勞工關於工作時數之主張為真實；被告主張原告沈君茹尚有

6萬零用金、原告翁燕鈴尚有電腦未返還主張抵銷云云應負

舉證責任；援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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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1301號、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勞訴字地32號判決

意旨，主張原告沈君茹係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分

公司於公司法上並無獨立法人格，亦無單獨之章程規範，且

於財產尚並無獨立之資產，須受母公司即被告指揮監督，詳

如本院卷一第181至184頁，就公司事務仍需上簽批准可證，

與一般委任關係之經理人有營運公司之一切決策權有別，原

告沈君茹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

上之從屬性，且相關升遷、獎勵亦由被告公司所安排，兩造

間應係勞動契約關係而非委任關係；被告雖提出之本院卷二

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然參與該會議之董事均係為112

年1月10日由經濟部核准變更，與111年1月20日經濟部核准

變更之董事並不相同，原告否認該111年4月25日被告公司董

事會之真正性及合法性，原告沈君茹未曾接獲被告解任之意

思表示。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沈君茹部分：

1.原告沈君茹係被告公司於108年10月31日第5屆第16次董事會

會議決議通過依被告章程第23條及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由

沈君茹擔任被告公司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並辦理變更登記

(本院卷一第115至118頁)，且沈君茹亦執掌公司大小章，公

司之金流往來均需經過沈君茹簽章，此有安泰銀行取款往來

變更負責人文件(本院卷一第253至296頁可證)，安泰銀行留

存之印鑑卡上為沈君茹之親簽、用印，業務異動書、授權書

亦分別記載代表人、負責人為沈君茹，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

人聲明書之高階管理人員列表紀載沈君茹為分公司負責人

　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297至350

頁)、沈君茹亦曾擔任會議主席召開會議，且自承擔任經理

後不需打卡，與一般勞工須按時打卡有別，兩造間應係委任

關係等語為答辯。

2.被告公司代表人為邱于芸，並自110年10月23日起即擔任台

灣創新發展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迄至1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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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皆未曾變更，原告等人應以邱于芸之指示為準，被告公

司主張於111年2月17日起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中

止雙方委任關係，此有本院卷一第476頁、卷二第211頁資料

可證，縱假設沈君茹與被告公司間係僱傭關係，被告已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2年3月4日以答辯二狀繕

本送達對原告沈君茹為中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

勞動關係亦已於112年3月4日及答辯二狀繕本送達之日終

止，故原告沈君茹請求資遣費、預告工資係無理由，應予駁

回。

3.被告已於111年4月25日之第6屆第6次董事長會議追認解任原

告沈君茹之經理人職位解任一事，並變更負責人為李基甸，

並由出席之全體董事通過，此有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

議記錄在卷可證，沈君茹係於111年2月17日被解任無誤，至

遲原告沈君茹之委任契約亦應於111年4月25日終止，並不應

有資遣費，年資為3年6月5日。

4.倘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原告沈君茹係107年4月16日到職，平

均工資為72,496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

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33,831元【計算式：72,49

6/30*14=33,831】，被告於111年3月4日中止勞動契約，年

資、資遣費應以3年4月15天計算，退步言，被告亦以民事答

辯二狀繕本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勞動關係於收受送

達日終止。

5.代墊款部分則以沈君茹請求代墊款158,100元部分並未就代

墊事由、項目為具體說明，縱沈君茹得請求代墊款，亦與沈

君茹111年4月1日於調解時主張之代墊款88,100元不符，應

不可採信。

6.沈君茹執有被告公司所寄託保管之零用金6萬元(此有本院卷

一第105頁移交單可證)，被告多次請求仍拒不返還，爰依民

法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7.被告曾於112年5月10日匯款182,607元予沈君茹(此有本院卷

一第365頁匯款單可證)，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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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等語為答辯。

(二)原告蔡毓璘部分：

1.原告蔡毓璘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84,000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7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9,600元【計算式：84,000/30*7=19,600】，兩造

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毓璘603,961元，原告就此

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三)原告翁燕鈴部分：

1.原告翁燕鈴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63,592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5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0,599元【計算式：63,592/30*5=10,599】，兩造

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原告翁燕鈴持有被告公司捷元手提電腦1部(此有本院卷一第

107至109頁繳回公告及盤點表在卷可證)，該手提電腦價值

為31,400元，被告主張抵銷。　

 4.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翁燕鈴435,614元，原告就此

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四)原告許春嬿部分：

1.原告許春嬿係107年11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5,533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4,213元【計算式：35,533/30*12=14,213】，兩

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11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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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115,797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

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五)原告蔡惠美部分：

1.原告蔡惠美係108年2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7,000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7,267元【計算式：37,000/30*14=17,267】，兩

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32,604元，112年5

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104,996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

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

1.關於原告沈君茹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經理職務之勞務契約關

係性質之爭議：

⑴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

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

屬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

與企業主間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

容之變動、從屬性之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

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民事判決）。

⑵原告沈君茹主張其於107年4月16日以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公共事務部副理職位到職工作，與被

告提出之「台開集團留職停薪申請書」（卷二第443頁）所

記載之到職日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卷一第187

頁）之加保日期相符。其到職及加保之服務單位固為台開公

司，並非被告公司。然被告為受台開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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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受雇人由母公司指派調職至子公司上班，其於母公司之

工作契約關係及年資應由子公司所繼受。又上開副理職位之

工作性質，乃受公司指示服勞務及領取固定月薪，其工作內

容受到層層節制，有高度之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

性，應屬僱傭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甚為明確。雖沈君茹於

108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卷一第426

頁），約定由被告委任為經理職務，並載明為依公司法第29

條所委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且於000年00月間經由董事

會決議（卷一第113頁）及辦理公司登記（卷一第118頁）委

任為經理及花蓮分公司負責人，復對外（尤其指銀行）就花

蓮分公司負有簽章負責之職責。惟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

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

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

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 號民事判例）。由於被告

公司係受母公司台開公司所完全控制，可由被告公司單一股

東為台開公司，全體董監事均為台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

會係在母公司會議室召開（卷一第112頁），且被告公司與

台開公司負責人皆相同，得以明瞭。沈君茹雖為分公司經理

及對外負責人，但其就分公司內部人事任免、營運方針決策

或錢財收支等重要事項，均無自主決定之權限，而悉聽命行

事，仍具高度服從上級指示之從屬性。故名為主管人員，但

工作內容仍與一般管理階層底下之受薪人員無異，沒有自主

性。其上班雖可不用打卡，但仍要與員工一同上班，休假也

不能自己決定，必項上簽。換句話說，其擔任分公司負責

人，僅為名義上之人頭負責人，並非真的由母公司或被告公

司授與統領一方之權責。是以由其勞務性質仍具高度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認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

係，乃僱傭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兩造間「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內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約

定，應不生效力。

 2.原告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與被告間之勞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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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係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則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關於原告之勞動契約終止方式及終止日之認定：

1.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動契約之

成立或終止，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且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

意終止，若為片面終止者，應有契約或法律上關於其形成權

發生之依據。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公司上班，

但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其雖主

張於111年4月11日於花蓮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但

其調解程序相對人之出席代表無論為黃伊平律師或委任其之

吳子嘉均無合法代理權，不足以受領原告任何意思表示。此

後原告等均未對被告為任何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至於原告

本件起訴時主張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未提出

任何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之事證，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3

日始送達被告（卷一第73頁），無非係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

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5人自111年

3月1日起曠職3日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

事由，惟並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等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迄至本件訴訟期間112年10月17日始主張以民事答辯二狀繕

本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卷一第195頁），亦無

非亦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因此，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均有經歷相當長之期間，勞方未到職給付

勞務，而資方亦未要求其到職及給付工資，處於效力不明之

狀態。

2.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

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

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

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

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法院為判斷時，應斟酌

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

狀況及其他一切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次按不定期勞動契

約屬繼續履行之契約關係，首重安定性及明確性。其契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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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否，除涉及工資之給付、勞務之提供外，尚關係勞工工作

年資計算、退休金之提撥、企業內部組織人力安排、工作調

度等，對勞雇雙方權益影響甚鉅，一旦發生爭議，應有儘速

確定之必要。參酌我國就退職（休）金或工資給付請求權、

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分別設有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之規定（民

法第126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第58條第1

項），德國勞動契約終止保護法（Kundigungsschutzgesetz

）就勞工對解僱合法性之爭訟亦明定有一定期間之限制，益

徵勞雇雙方是否行使權利不宜久懸未定。權利失效理論又係

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徵之民法第148條增列第2項之修法

意旨，則於勞動法律關係，自無於勞工爭訟解僱之合法性

時，特別排除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

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

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

得雇主之同意，亦不因雇主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

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　　　　

3.被告之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等自111年3月1日起因母公司台

開公司經營權爭議而發生財務危機（公司支票大量退票）而

暫停營業（停業3個月），乃花蓮地區民眾及相關消費者所

公知之事實。又台開公司董事長職位雖有上述爭議發生，但

被告公司之董事長仍為邱于芸，沒有發生改變。上述爭議期

間，雖有自任台開公司董事長之吳子嘉表示欲大量資遣員

工，並委任律師與原告等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已如前述。惟

被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邱于芸董事長自始未有資遣員工之意

思，並拒絕承認吳子嘉之行為，業據其提出媒體報導說明被

告董事長邱于芸自111年2月起因內部叛變而一度無法進入公

司辦公室處理事務（卷一第385頁）。是以，被告2、3月間

未能如期發放薪資，乃因內部叛變情事所致，並非惡意不付

勞工薪資，且由被告事後回復財務控制權後，仍予補發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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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動，足認其一時因遭遇通常事變之現實困難而無法如期

準時發薪，尚難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

規定，原告應無契約終止權。

4.勞工無繼續提出工作之意願，卻未向雇主為終止勞動契約之

具體意思表示（例如提出辭呈或為類似口頭表示或簡訊），

即自行不到職工作，與社會通念之勞工忠誠義務或工作規則

有違，將致生雇主突然無預期之缺工狀態，足以影響企業營

運，應可視為無故曠職。然雇主亦無繼續僱用上述擅自不到

職工作之勞工，卻也未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默許員工

不繼續工作之狀態。然僱傭關係之繼續存否不宜長期處於不

確定狀態，因雙方有長達數月或甚至數年不具理由而未到職

工作之情形，此期間又勞工未向雇主為欲提出勞務給付之表

示，亦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乃放任契約不履行之狀態持

續，雖其於資方正式為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前，有申請勞資

糾紛調解之動作，惟調解之目的及作用，乃協調勞資雙方自

行合意解決紛爭，甚至含有修復勞資歧見而使勞動關係繼續

之功能，未必當然導向使勞動關係終結，尚難以勞工申請調

解之行為，視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進而隨著時間之推

移，因欠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所

述之勞方已有於除斥期間（30日）內法定形成權行使之具體

行為，則當資方於訴訟中始以勞工長期曠職而行使終止權，

顯然就勞工長久以來未提供勞務給付之狀態，早已不在乎，

只是為了使雙方間契約關係明確化，才表明其終止意思，應

不具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懲戒性解僱之性質，

反而較似一種就勞工長期不繼續提供勞務狀態所呈現默示終

止契約之「要約」，所相對應表示同意之默示「承諾」表

現，且因勞工不工作而為終止之默示要約乃一直繼續中，雇

主應得隨時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諾之，而無民法第157條規

定之適用。故勞動契約確如雙方所主張「業已終止」，而其

終止方式乃默示合意終止，亦即於勞方表現其欲停止繼續給

付勞務之意思，而資方亦表現無繼續使用其勞務之意思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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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不再給付勞務時，雙方即發生默示合意終止契約。

5.本件原告沈君茹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已如前述，因此被

告雖主張於111年2月17日公告「董事長令」以其違反勞動契

約，情節重大，即日起予以解雇（卷一第474頁）云云，但

無充分事證說明其解雇合於「最後之手段性」，尚難認解雇

合法，應不生效力。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未上班工

作，亦於公司混亂局面中未有向被告表示欲上班及提供勞務

之情事。上開勞方不提供勞務，資方不受領勞務之狀態，一

直繼續至本件訴訟原告起訴主張其至111年4月30日離職，被

告亦於訴訟中始以書狀表示解雇原告5人，均未以正當方式

行使片面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惟依雙方主張及已成局之事

實，則因兩造均有終止契約之意思，雙方就終止時點雖各有

不同主張，但其意思表示合致之重疊點，應為111年4月30

日，故應認雙方係於本件訴訟中經由交錯之意思表示，而就

長期不給付勞務及不受領勞務之狀態，默示達成於111年4月

30日合意終止契約之行為。

(三)原告對被告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

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及第17條定有明

文。依同法第14條第4項規定，勞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者，

準用上揭第17條規定。反之，合意終止契約且無支付資遣費

協議之情形，勞工則無請求資遣費之權利。本件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非經由原告依法行使法定形成權而終止，係經默示合

意終止，與上述規定情形不符，已如前述，故本件原告資遣

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2.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

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

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

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

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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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

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一、依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二、定期勞動

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基法第16條、第18條亦定有明文。而

預告期間之設計，係賦予勞工有提早因應並安排日後經濟來

源之機會，但於勞工因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列事由而終

止勞動契約時，該等事由既屬可歸責於雇主，自難期待勞工

於該等事由發生後，尚須容忍相當於預告期間之經過後方得

終止勞動契約，參以勞基法第18條規定，倘若勞工於有勞基

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許其得請求預告期間

工資，顯失事理之平，應可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亦

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然本件原告5人非係依勞基法第14條

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上開請求權可主張。

(四)關於原告月薪、特休假補償、代墊款之金額爭議：

1.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當事人間就金額有所爭議時，本

應各自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負起證明義務。惟依勞動事件

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

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規定，勞工

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

任。以本件而言，關於勞工薪資計算及發放紀錄、出勤紀錄

（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第30條第5項之出勤紀

錄、第38條第5項之未休特休假記載等）及財務帳冊（商業

會計法）等，均為法令上應由雇主備置之文書。故於工資金

額、特休假日數或工作上支出代墊費用帳目等，勞工請求之

金額與雇主所主張者有所不同時，倘非有重大差異，則於雇

主未能依法提出上開文書時，應由雇主負不能證明之舉證責

任，自屬法律別有規定，且其情形尚非顯失公平，應採認勞

工所主張之者。

2.原告五人各自主張之薪資金額：沈君茹主張每月薪資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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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告主張72,496元；蔡毓璘主張89,000元，被告則主張

84,000元；許春嬿主張35,534元，被告主張35,533元；蔡惠

美主張37,000元，被告不爭執；翁燕鈴主張65,549元，被告

主張63,592元。由於被告未能提出工資清冊，依上說明，本

應採原告所主張之金額，惟原告起訴時請求之金額與調解時

主張之金額有所不同，被告主張之金額乃採原告調解時提出

之金額者，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禁反言原理，自應以原告調解

時主張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故勞動契約終止前，原告

5人111年2月至4月之工資，仍應由被告給付。

3.同理，關於未休特休假之日數及應補償之金額，兩造主張有

所不同，於被告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之情形下，亦應採原告所

主張者。又本件兩造係於訴訟中合意回溯終止勞動契約，故

勞動契約並非因任何一方之形成權行使而終止，於此情形

下，依勞基法第38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之規

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未休特休假工資，並應以調解時主張之

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

4.原告沈君茹得否請求返還代墊款（農夫薪資：7 萬元、保全

薪資：13,500元及38,600元、公關36,000元 ）計158,100

元，為被告所否認。被告雖未提出相反之事證，僅謂原告沈

君茹上述請求金額為不實「灌水」等語，依上說明，自應由

被告負舉證責任。惟依沈君茹於111年4月11日之花蓮縣政府

爭議調解時所主張之代墊款金額僅為88,100元（卷一第21

頁），而其自111年3月1日起已不上班處理事務，且其調解

時請求資遣費則顯示無意再繼續任職被告公司，依事理常

情，自無於上開調解期日後再有為被告增加代墊費用支出之

必要，是以超出88,100元部分，難認有理由。

(五)原告等各自得向被告請求金額之計算：

1.沈君茹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72,496元X3=217,488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50,876元。

⑶返還代墊款：88,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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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上開金額加總後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82,607元，尚得請

求金額為：173,860元（計算式：217,488元+50,876元+88,1

00元-182,607元=173,860元）

2.蔡毓璘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85,961元+106,961元+86,344元=279,2

66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99,392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378,658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603,9

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3.翁燕鈴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63,686元+68,878元+57,426元=189,99

0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70,017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260,007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435,6

14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⑷關於被告抗辯翁燕鈴保管之手提電腦尚未歸還，應扣抵其價

額云云，惟上開手提電腦仍屬公司財產，翁燕鈴僅代為保

管，且於訴訟中開庭時有帶來欲歸還，為被告律師拒收，顯

無意將之據為己有，被告之所有權及返還請求權仍然存在，

自無主張抵扣價額之理由及必要。　

4.許春嬿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5,964元+32,264元+32,419元=100,64

7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17,018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17,665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51,7

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5.蔡惠美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2,604元+33,484元+33,754元=99,842

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27,110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26,952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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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六)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沈君

茹173,8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4日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乃無理由，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

予以駁回。

(七)本件原告沈君茹勝訴部分所命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

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宣告提供相當之擔保金得免為假執

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所為之舉

   證，經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

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 

原告之主張：                            　

編

號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到職日 107/4/16 100/5/1 100/5/1 107/11/1 108/2/1

離職日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工作年資 4年0月14日 10年11月29日 10年11月29日 3年5月29日 3年2月29日

平均工資 75,000 89,000 65,549 35,534 37000

新制基數 2+14/720 5+359/720 5+359/720 1+539/720 1+44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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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

A 資遣費計

算式

(元以下四

捨五入)

151,458

計算式：75,0

00*(2+14/72

0)=151,458

489,376

計算式：89,00

0*(5+359/720)

=489,376

360,428

計算式：65,549

*(5+359/720)=3

60,428

62,135 

計算式：35,

534*(1+539/

720)=62,135

60,074

（計算式：37

000*(1+449/7

20)=60,074）

B 5月份預告

工資

74,176 88,022 64,829 35,144 36,593

C 2月份未領

工資

72,496 85,961 63,686 35,964 32,604

D 3月份未領

工資

72,496 106,961 68,878 32,264 33,484

E 4月份未領

工資

72,496 86,344 57,426 32,419 33,754

F 特休未休

假獎金

35,000 94,200 64,523 13,966 17,267

G 補休未休

假獎金

15,876 5,192 5,494 3,052 9,843

H 代墊款 158,100 0 0 0 0

I 被告公司

總匯入款

項

182,607 603,961 435,614 151,743 137,600

編號A+B+C

+D+E+F+G+

H-I總和

469,491 352,095 249,650 63,201 86,019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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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張子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新臺幣（下同）173,857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得以173,85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原告沈君茹與被告間簽訂之「經理人委任契約書」第20條固約定：「若因違反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惟因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此項爭議於判決確定前，就本件訴訟所適用之法律及契約定性，依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應採原告請求權基礎為程序上之判斷標準。進而，本件爭議內容既涉及勞動契約方面之爭議事項，無論原告主張有無理由，應有勞動事件法第7條第1項前段「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之適用。本件原告受指派於被告花蓮分公司工作，則被告花蓮分公司主營業所地、原告沈君茹之勞務提供地之法院有管轄權，而強命被告至被告總公司所在地訴訟，比較其他原告同屬勞工得在勞務提供地訴訟，其情形顯失公平，應認得有同法第6條第1項前段管轄規定之適用，故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5人均先後受雇於被告，在花蓮縣○○鄉○○路○段000號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下稱系爭商場）任職。原告沈君茹任職系爭商場團務公關經理、原告蔡毓璘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副理、原告翁燕鈴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高級專員、原告許春嬿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專員、原告蔡惠美任職系爭商場人資部專員，原告等人任職期間各項工作表現均符合被告之規定，詎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1日起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指示原告等人於特定時間前往工作地點巡視及整理，卻未給付111年2、3、4月份工資及5月份預告工資、特(補)休未休假金、代墊款等，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損害勞工權益之情事，原告等人雖於民國111年4月11日與被告公司達成勞資爭議調解成立，惟原告等人聲請勞資爭議執行遭臺北地方法院以被告公司當時之代表人吳子嘉並非適法之法定代理人，當時所達成之勞資爭議調解未具調解效力，駁回原告等人之強制執行聲請。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主張於111年4月30日向被告公司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此部分之證明援引本院111年度花勞簡字第6號判決中證人何家慧、徐煥銘之證稱)，又被告積欠原告工資，原告亦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向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如附表「資遣費」欄所示)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10日分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蔡惠美32,604元、又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原告沈君茹182,607元、蔡毓璘603,961元、翁燕鈴435,614元、許春嬿115,797元、蔡惠美104,996元，原告並不爭執，原告請求之金額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之部分，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扣除上開匯入款項，被告公司仍應給付」欄所示之金額，原告爰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新臺幣(下同)469,498元、352,095元、249,650元、63,201元、86,01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若原告沈君茹先位聲明及主張不成立，則另備位主張被告與原告沈君茹間係委任關係，爰依委任關係請求委任報酬，被告自111年2月至4月間，共計3個月之委任報酬225,000元未為給付，並加計代墊款158,100元，合計為383,100元，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383,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就被告答辯補充：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及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被告公司應提出簽到簿或出勤卡等勞工出勤之紀錄資料，倘無法提出，勞工所主張之工作時數倘無不合情理或經驗法則，應認勞工關於工作時數之主張為真實；被告主張原告沈君茹尚有6萬零用金、原告翁燕鈴尚有電腦未返還主張抵銷云云應負舉證責任；援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勞訴字地32號判決意旨，主張原告沈君茹係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分公司於公司法上並無獨立法人格，亦無單獨之章程規範，且於財產尚並無獨立之資產，須受母公司即被告指揮監督，詳如本院卷一第181至184頁，就公司事務仍需上簽批准可證，與一般委任關係之經理人有營運公司之一切決策權有別，原告沈君茹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相關升遷、獎勵亦由被告公司所安排，兩造間應係勞動契約關係而非委任關係；被告雖提出之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然參與該會議之董事均係為112年1月10日由經濟部核准變更，與111年1月20日經濟部核准變更之董事並不相同，原告否認該111年4月25日被告公司董事會之真正性及合法性，原告沈君茹未曾接獲被告解任之意思表示。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沈君茹部分：
　1.原告沈君茹係被告公司於108年10月31日第5屆第16次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依被告章程第23條及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由沈君茹擔任被告公司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並辦理變更登記(本院卷一第115至118頁)，且沈君茹亦執掌公司大小章，公司之金流往來均需經過沈君茹簽章，此有安泰銀行取款往來變更負責人文件(本院卷一第253至296頁可證)，安泰銀行留存之印鑑卡上為沈君茹之親簽、用印，業務異動書、授權書亦分別記載代表人、負責人為沈君茹，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之高階管理人員列表紀載沈君茹為分公司負責人
　　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297至350頁)、沈君茹亦曾擔任會議主席召開會議，且自承擔任經理後不需打卡，與一般勞工須按時打卡有別，兩造間應係委任關係等語為答辯。
　2.被告公司代表人為邱于芸，並自110年10月23日起即擔任台灣創新發展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迄至111年4月15日止，皆未曾變更，原告等人應以邱于芸之指示為準，被告公司主張於111年2月17日起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中止雙方委任關係，此有本院卷一第476頁、卷二第211頁資料可證，縱假設沈君茹與被告公司間係僱傭關係，被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2年3月4日以答辯二狀繕本送達對原告沈君茹為中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勞動關係亦已於112年3月4日及答辯二狀繕本送達之日終止，故原告沈君茹請求資遣費、預告工資係無理由，應予駁回。
　3.被告已於111年4月25日之第6屆第6次董事長會議追認解任原告沈君茹之經理人職位解任一事，並變更負責人為李基甸，並由出席之全體董事通過，此有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在卷可證，沈君茹係於111年2月17日被解任無誤，至遲原告沈君茹之委任契約亦應於111年4月25日終止，並不應有資遣費，年資為3年6月5日。
　4.倘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原告沈君茹係107年4月16日到職，平均工資為72,496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33,831元【計算式：72,496/30*14=33,831】，被告於111年3月4日中止勞動契約，年資、資遣費應以3年4月15天計算，退步言，被告亦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勞動關係於收受送達日終止。
　5.代墊款部分則以沈君茹請求代墊款158,100元部分並未就代墊事由、項目為具體說明，縱沈君茹得請求代墊款，亦與沈君茹111年4月1日於調解時主張之代墊款88,100元不符，應不可採信。
　6.沈君茹執有被告公司所寄託保管之零用金6萬元(此有本院卷一第105頁移交單可證)，被告多次請求仍拒不返還，爰依民法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7.被告曾於112年5月10日匯款182,607元予沈君茹(此有本院卷一第365頁匯款單可證)，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等語為答辯。
(二)原告蔡毓璘部分：
　1.原告蔡毓璘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84,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7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9,600元【計算式：84,000/30*7=19,600】，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之義務。
　3.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毓璘603,961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三)原告翁燕鈴部分：
　1.原告翁燕鈴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63,592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5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0,599元【計算式：63,592/30*5=10,599】，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原告翁燕鈴持有被告公司捷元手提電腦1部(此有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繳回公告及盤點表在卷可證)，該手提電腦價值為31,400元，被告主張抵銷。　
  4.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翁燕鈴435,614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四)原告許春嬿部分：
　1.原告許春嬿係107年11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5,533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4,213元【計算式：35,533/30*12=14,213】，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115,797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五)原告蔡惠美部分：
　1.原告蔡惠美係108年2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7,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7,267元【計算式：37,000/30*14=17,267】，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32,60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104,996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
　1.關於原告沈君茹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經理職務之勞務契約關係性質之爭議：
　⑴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與企業主間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之變動、從屬性之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民事判決）。
　⑵原告沈君茹主張其於107年4月16日以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公共事務部副理職位到職工作，與被告提出之「台開集團留職停薪申請書」（卷二第443頁）所記載之到職日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卷一第187頁）之加保日期相符。其到職及加保之服務單位固為台開公司，並非被告公司。然被告為受台開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司，受雇人由母公司指派調職至子公司上班，其於母公司之工作契約關係及年資應由子公司所繼受。又上開副理職位之工作性質，乃受公司指示服勞務及領取固定月薪，其工作內容受到層層節制，有高度之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屬僱傭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甚為明確。雖沈君茹於108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卷一第426頁），約定由被告委任為經理職務，並載明為依公司法第29條所委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且於000年00月間經由董事會決議（卷一第113頁）及辦理公司登記（卷一第118頁）委任為經理及花蓮分公司負責人，復對外（尤其指銀行）就花蓮分公司負有簽章負責之職責。惟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 號民事判例）。由於被告公司係受母公司台開公司所完全控制，可由被告公司單一股東為台開公司，全體董監事均為台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會係在母公司會議室召開（卷一第112頁），且被告公司與台開公司負責人皆相同，得以明瞭。沈君茹雖為分公司經理及對外負責人，但其就分公司內部人事任免、營運方針決策或錢財收支等重要事項，均無自主決定之權限，而悉聽命行事，仍具高度服從上級指示之從屬性。故名為主管人員，但工作內容仍與一般管理階層底下之受薪人員無異，沒有自主性。其上班雖可不用打卡，但仍要與員工一同上班，休假也不能自己決定，必項上簽。換句話說，其擔任分公司負責人，僅為名義上之人頭負責人，並非真的由母公司或被告公司授與統領一方之權責。是以由其勞務性質仍具高度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認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乃僱傭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兩造間「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內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約定，應不生效力。
  2.原告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則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關於原告之勞動契約終止方式及終止日之認定：
　1.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動契約之成立或終止，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且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若為片面終止者，應有契約或法律上關於其形成權發生之依據。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公司上班，但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其雖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花蓮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但其調解程序相對人之出席代表無論為黃伊平律師或委任其之吳子嘉均無合法代理權，不足以受領原告任何意思表示。此後原告等均未對被告為任何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至於原告本件起訴時主張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未提出任何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之事證，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3日始送達被告（卷一第73頁），無非係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5人自111年3月1日起曠職3日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惟並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等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迄至本件訴訟期間112年10月17日始主張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卷一第195頁），亦無非亦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均有經歷相當長之期間，勞方未到職給付勞務，而資方亦未要求其到職及給付工資，處於效力不明之狀態。
　2.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法院為判斷時，應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狀況及其他一切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次按不定期勞動契約屬繼續履行之契約關係，首重安定性及明確性。其契約之存否，除涉及工資之給付、勞務之提供外，尚關係勞工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之提撥、企業內部組織人力安排、工作調度等，對勞雇雙方權益影響甚鉅，一旦發生爭議，應有儘速確定之必要。參酌我國就退職（休）金或工資給付請求權、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分別設有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6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第58條第1項），德國勞動契約終止保護法（Kundigungsschutzgesetz ）就勞工對解僱合法性之爭訟亦明定有一定期間之限制，益徵勞雇雙方是否行使權利不宜久懸未定。權利失效理論又係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徵之民法第148條增列第2項之修法意旨，則於勞動法律關係，自無於勞工爭訟解僱之合法性時，特別排除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亦不因雇主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之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等自111年3月1日起因母公司台開公司經營權爭議而發生財務危機（公司支票大量退票）而暫停營業（停業3個月），乃花蓮地區民眾及相關消費者所公知之事實。又台開公司董事長職位雖有上述爭議發生，但被告公司之董事長仍為邱于芸，沒有發生改變。上述爭議期間，雖有自任台開公司董事長之吳子嘉表示欲大量資遣員工，並委任律師與原告等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已如前述。惟被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邱于芸董事長自始未有資遣員工之意思，並拒絕承認吳子嘉之行為，業據其提出媒體報導說明被告董事長邱于芸自111年2月起因內部叛變而一度無法進入公司辦公室處理事務（卷一第385頁）。是以，被告2、3月間未能如期發放薪資，乃因內部叛變情事所致，並非惡意不付勞工薪資，且由被告事後回復財務控制權後，仍予補發薪資之舉動，足認其一時因遭遇通常事變之現實困難而無法如期準時發薪，尚難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原告應無契約終止權。
　4.勞工無繼續提出工作之意願，卻未向雇主為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意思表示（例如提出辭呈或為類似口頭表示或簡訊），即自行不到職工作，與社會通念之勞工忠誠義務或工作規則有違，將致生雇主突然無預期之缺工狀態，足以影響企業營運，應可視為無故曠職。然雇主亦無繼續僱用上述擅自不到職工作之勞工，卻也未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默許員工不繼續工作之狀態。然僱傭關係之繼續存否不宜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雙方有長達數月或甚至數年不具理由而未到職工作之情形，此期間又勞工未向雇主為欲提出勞務給付之表示，亦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乃放任契約不履行之狀態持續，雖其於資方正式為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前，有申請勞資糾紛調解之動作，惟調解之目的及作用，乃協調勞資雙方自行合意解決紛爭，甚至含有修復勞資歧見而使勞動關係繼續之功能，未必當然導向使勞動關係終結，尚難以勞工申請調解之行為，視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進而隨著時間之推移，因欠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所述之勞方已有於除斥期間（30日）內法定形成權行使之具體行為，則當資方於訴訟中始以勞工長期曠職而行使終止權，顯然就勞工長久以來未提供勞務給付之狀態，早已不在乎，只是為了使雙方間契約關係明確化，才表明其終止意思，應不具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懲戒性解僱之性質，反而較似一種就勞工長期不繼續提供勞務狀態所呈現默示終止契約之「要約」，所相對應表示同意之默示「承諾」表現，且因勞工不工作而為終止之默示要約乃一直繼續中，雇主應得隨時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諾之，而無民法第157條規定之適用。故勞動契約確如雙方所主張「業已終止」，而其終止方式乃默示合意終止，亦即於勞方表現其欲停止繼續給付勞務之意思，而資方亦表現無繼續使用其勞務之意思而同意其不再給付勞務時，雙方即發生默示合意終止契約。
　5.本件原告沈君茹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已如前述，因此被告雖主張於111年2月17日公告「董事長令」以其違反勞動契約，情節重大，即日起予以解雇（卷一第474頁）云云，但無充分事證說明其解雇合於「最後之手段性」，尚難認解雇合法，應不生效力。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未上班工作，亦於公司混亂局面中未有向被告表示欲上班及提供勞務之情事。上開勞方不提供勞務，資方不受領勞務之狀態，一直繼續至本件訴訟原告起訴主張其至111年4月30日離職，被告亦於訴訟中始以書狀表示解雇原告5人，均未以正當方式行使片面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惟依雙方主張及已成局之事實，則因兩造均有終止契約之意思，雙方就終止時點雖各有不同主張，但其意思表示合致之重疊點，應為111年4月30日，故應認雙方係於本件訴訟中經由交錯之意思表示，而就長期不給付勞務及不受領勞務之狀態，默示達成於111年4月30日合意終止契約之行為。
(三)原告對被告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及第17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14條第4項規定，勞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者，準用上揭第17條規定。反之，合意終止契約且無支付資遣費協議之情形，勞工則無請求資遣費之權利。本件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經由原告依法行使法定形成權而終止，係經默示合意終止，與上述規定情形不符，已如前述，故本件原告資遣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2.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一、依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二、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基法第16條、第18條亦定有明文。而預告期間之設計，係賦予勞工有提早因應並安排日後經濟來源之機會，但於勞工因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列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該等事由既屬可歸責於雇主，自難期待勞工於該等事由發生後，尚須容忍相當於預告期間之經過後方得終止勞動契約，參以勞基法第18條規定，倘若勞工於有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許其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顯失事理之平，應可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亦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然本件原告5人非係依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上開請求權可主張。
(四)關於原告月薪、特休假補償、代墊款之金額爭議：
　1.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當事人間就金額有所爭議時，本應各自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負起證明義務。惟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規定，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以本件而言，關於勞工薪資計算及發放紀錄、出勤紀錄（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第30條第5項之出勤紀錄、第38條第5項之未休特休假記載等）及財務帳冊（商業會計法）等，均為法令上應由雇主備置之文書。故於工資金額、特休假日數或工作上支出代墊費用帳目等，勞工請求之金額與雇主所主張者有所不同時，倘非有重大差異，則於雇主未能依法提出上開文書時，應由雇主負不能證明之舉證責任，自屬法律別有規定，且其情形尚非顯失公平，應採認勞工所主張之者。
　2.原告五人各自主張之薪資金額：沈君茹主張每月薪資75,000元，被告主張72,496元；蔡毓璘主張89,000元，被告則主張84,000元；許春嬿主張35,534元，被告主張35,533元；蔡惠美主張37,000元，被告不爭執；翁燕鈴主張65,549元，被告主張63,592元。由於被告未能提出工資清冊，依上說明，本應採原告所主張之金額，惟原告起訴時請求之金額與調解時主張之金額有所不同，被告主張之金額乃採原告調解時提出之金額者，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禁反言原理，自應以原告調解時主張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故勞動契約終止前，原告5人111年2月至4月之工資，仍應由被告給付。
　3.同理，關於未休特休假之日數及應補償之金額，兩造主張有所不同，於被告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之情形下，亦應採原告所主張者。又本件兩造係於訴訟中合意回溯終止勞動契約，故勞動契約並非因任何一方之形成權行使而終止，於此情形下，依勞基法第38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之規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未休特休假工資，並應以調解時主張之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
　4.原告沈君茹得否請求返還代墊款（農夫薪資：7 萬元、保全薪資：13,500元及38,600元、公關36,000元 ）計158,100元，為被告所否認。被告雖未提出相反之事證，僅謂原告沈君茹上述請求金額為不實「灌水」等語，依上說明，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惟依沈君茹於111年4月11日之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時所主張之代墊款金額僅為88,100元（卷一第21頁），而其自111年3月1日起已不上班處理事務，且其調解時請求資遣費則顯示無意再繼續任職被告公司，依事理常情，自無於上開調解期日後再有為被告增加代墊費用支出之必要，是以超出88,100元部分，難認有理由。
(五)原告等各自得向被告請求金額之計算：
　1.沈君茹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72,496元X3=217,488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50,876元。
　⑶返還代墊款：88,100元。
　⑷上開金額加總後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82,607元，尚得請求金額為：173,860元（計算式：217,488元+50,876元+88,100元-182,607元=173,860元）
　2.蔡毓璘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85,961元+106,961元+86,344元=279,266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99,392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378,658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603,9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3.翁燕鈴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63,686元+68,878元+57,426元=189,990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70,017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260,007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435,614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⑷關於被告抗辯翁燕鈴保管之手提電腦尚未歸還，應扣抵其價額云云，惟上開手提電腦仍屬公司財產，翁燕鈴僅代為保管，且於訴訟中開庭時有帶來欲歸還，為被告律師拒收，顯無意將之據為己有，被告之所有權及返還請求權仍然存在，自無主張抵扣價額之理由及必要。　
　4.許春嬿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5,964元+32,264元+32,419元=100,647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17,018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17,665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51,7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5.蔡惠美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2,604元+33,484元+33,754元=99,842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27,110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26,952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37,600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六)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沈君茹173,8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乃無理由，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
(七)本件原告沈君茹勝訴部分所命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宣告提供相當之擔保金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所為之舉
    證，經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 
 原告之主張：                            　
		編號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到職日

		107/4/16

		100/5/1

		100/5/1

		107/11/1

		108/2/1



		


		離職日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工作年資

		4年0月14日

		10年11月29日



		10年11月29日

		3年5月29日

		3年2月29日



		


		平均工資

		75,000

		89,000

		65,549

		35,534

		37000



		


		新制基數計算式

		2+14/720

		5+359/720



		5+359/720



		1+539/720



		1+449/720





		A

		資遣費計算式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1,458
計算式：75,000*(2+14/720)=151,458

		489,376
計算式：89,000*(5+359/720)=489,376

		360,428
計算式：65,549*(5+359/720)=360,428

		62,135 
計算式：35,534*(1+539/720)=62,135



		60,074
（計算式：37000*(1+449/720)=60,074）



		B

		5月份預告工資

		74,176



		88,022

		64,829

		35,144

		36,593



		C

		2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5,961

		63,686

		35,964

		32,604



		D

		3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106,961

		68,878

		32,264

		33,484



		E

		4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6,344

		57,426

		32,419

		33,754



		F

		特休未休假獎金

		35,000

		94,200

		64,523

		13,966

		17,267



		G

		補休未休假獎金

		15,876

		5,192

		5,494

		3,052

		9,843



		H

		代墊款

		158,100

		0

		0

		0

		0



		I

		被告公司總匯入款項

		182,607



		603,961

		435,614

		151,743

		137,600



		


		編號A+B+C+D+E+F+G+H-I總和

		469,491



		352,095

		249,650

		63,201

		86,01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張子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新臺幣（下同）173,857元及自民國112年
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得以173,85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原告沈君茹與被告間簽訂之「經理人委任契約書
    」第20條固約定：「若因違反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惟因本件原告主張
    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此項爭議於
    判決確定前，就本件訴訟所適用之法律及契約定性，依民事
    訴訟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應採原告請求權基礎為程序上之判
    斷標準。進而，本件爭議內容既涉及勞動契約方面之爭議事
    項，無論原告主張有無理由，應有勞動事件法第7條第1項前
    段「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
    」之適用。本件原告受指派於被告花蓮分公司工作，則被告
    花蓮分公司主營業所地、原告沈君茹之勞務提供地之法院有
    管轄權，而強命被告至被告總公司所在地訴訟，比較其他原
    告同屬勞工得在勞務提供地訴訟，其情形顯失公平，應認得
    有同法第6條第1項前段管轄規定之適用，故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5人均先
    後受雇於被告，在花蓮縣○○鄉○○路○段000號花蓮新天堂樂園
    商場（下稱系爭商場）任職。原告沈君茹任職系爭商場團務
    公關經理、原告蔡毓璘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副理
    、原告翁燕鈴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高級專員、原
    告許春嬿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專員、原告蔡惠美
    任職系爭商場人資部專員，原告等人任職期間各項工作表現
    均符合被告之規定，詎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1日起對外
    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指示原告等人
    於特定時間前往工作地點巡視及整理，卻未給付111年2、3
    、4月份工資及5月份預告工資、特(補)休未休假金、代墊款
    等，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損害勞工權益之情事，原告等人雖於
    民國111年4月11日與被告公司達成勞資爭議調解成立，惟原
    告等人聲請勞資爭議執行遭臺北地方法院以被告公司當時之
    代表人吳子嘉並非適法之法定代理人，當時所達成之勞資爭
    議調解未具調解效力，駁回原告等人之強制執行聲請。原告
    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主張於111年4
    月30日向被告公司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此部分
    之證明援引本院111年度花勞簡字第6號判決中證人何家慧、
    徐煥銘之證稱)，又被告積欠原告工資，原告亦可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向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勞動
    契約，並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給
    付資遣費(如附表「資遣費」欄所示)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10
    日分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蔡惠美32,604元、又於112
    年5月10日匯款予原告沈君茹182,607元、蔡毓璘603,961元
    、翁燕鈴435,614元、許春嬿115,797元、蔡惠美104,996元
    ，原告並不爭執，原告請求之金額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之部
    分，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扣除上開匯入款項，被告公司仍
    應給付」欄所示之金額，原告爰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
    燕鈴、許春嬿、蔡惠美新臺幣(下同)469,498元、352,095元
    、249,650元、63,201元、86,01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若原告沈君茹先位聲明及主張不成立，則另備位主張被告與
    原告沈君茹間係委任關係，爰依委任關係請求委任報酬，被
    告自111年2月至4月間，共計3個月之委任報酬225,000元未
    為給付，並加計代墊款158,100元，合計為383,100元，備位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383,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就被告答辯補充：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
    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及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被告公
    司應提出簽到簿或出勤卡等勞工出勤之紀錄資料，倘無法提
    出，勞工所主張之工作時數倘無不合情理或經驗法則，應認
    勞工關於工作時數之主張為真實；被告主張原告沈君茹尚有
    6萬零用金、原告翁燕鈴尚有電腦未返還主張抵銷云云應負
    舉證責任；援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
    上字第1301號、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勞訴字地32號判決
    意旨，主張原告沈君茹係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分
    公司於公司法上並無獨立法人格，亦無單獨之章程規範，且
    於財產尚並無獨立之資產，須受母公司即被告指揮監督，詳
    如本院卷一第181至184頁，就公司事務仍需上簽批准可證，
    與一般委任關係之經理人有營運公司之一切決策權有別，原
    告沈君茹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
    上之從屬性，且相關升遷、獎勵亦由被告公司所安排，兩造
    間應係勞動契約關係而非委任關係；被告雖提出之本院卷二
    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然參與該會議之董事均係為112
    年1月10日由經濟部核准變更，與111年1月20日經濟部核准
    變更之董事並不相同，原告否認該111年4月25日被告公司董
    事會之真正性及合法性，原告沈君茹未曾接獲被告解任之意
    思表示。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沈君茹部分：
　1.原告沈君茹係被告公司於108年10月31日第5屆第16次董事會
    會議決議通過依被告章程第23條及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由
    沈君茹擔任被告公司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並辦理變更登記
    (本院卷一第115至118頁)，且沈君茹亦執掌公司大小章，公
    司之金流往來均需經過沈君茹簽章，此有安泰銀行取款往來
    變更負責人文件(本院卷一第253至296頁可證)，安泰銀行留
    存之印鑑卡上為沈君茹之親簽、用印，業務異動書、授權書
    亦分別記載代表人、負責人為沈君茹，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
    人聲明書之高階管理人員列表紀載沈君茹為分公司負責人
　　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297至350
    頁)、沈君茹亦曾擔任會議主席召開會議，且自承擔任經理
    後不需打卡，與一般勞工須按時打卡有別，兩造間應係委任
    關係等語為答辯。
　2.被告公司代表人為邱于芸，並自110年10月23日起即擔任台
    灣創新發展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迄至111年4月15日
    止，皆未曾變更，原告等人應以邱于芸之指示為準，被告公
    司主張於111年2月17日起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中
    止雙方委任關係，此有本院卷一第476頁、卷二第211頁資料
    可證，縱假設沈君茹與被告公司間係僱傭關係，被告已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2年3月4日以答辯二狀繕
    本送達對原告沈君茹為中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
    勞動關係亦已於112年3月4日及答辯二狀繕本送達之日終止
    ，故原告沈君茹請求資遣費、預告工資係無理由，應予駁回
    。
　3.被告已於111年4月25日之第6屆第6次董事長會議追認解任原
    告沈君茹之經理人職位解任一事，並變更負責人為李基甸，
    並由出席之全體董事通過，此有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
    議記錄在卷可證，沈君茹係於111年2月17日被解任無誤，至
    遲原告沈君茹之委任契約亦應於111年4月25日終止，並不應
    有資遣費，年資為3年6月5日。
　4.倘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原告沈君茹係107年4月16日到職，平
    均工資為72,496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
    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33,831元【計算式：72,496
    /30*14=33,831】，被告於111年3月4日中止勞動契約，年資
    、資遣費應以3年4月15天計算，退步言，被告亦以民事答辯
    二狀繕本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勞動關係於收受送達
    日終止。
　5.代墊款部分則以沈君茹請求代墊款158,100元部分並未就代
    墊事由、項目為具體說明，縱沈君茹得請求代墊款，亦與沈
    君茹111年4月1日於調解時主張之代墊款88,100元不符，應
    不可採信。
　6.沈君茹執有被告公司所寄託保管之零用金6萬元(此有本院卷
    一第105頁移交單可證)，被告多次請求仍拒不返還，爰依民
    法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7.被告曾於112年5月10日匯款182,607元予沈君茹(此有本院卷
    一第365頁匯款單可證)，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
　　等語為答辯。
(二)原告蔡毓璘部分：
　1.原告蔡毓璘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84,000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7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9,600元【計算式：84,000/30*7=19,600】，兩造
    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毓璘603,961元，原告就此
    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三)原告翁燕鈴部分：
　1.原告翁燕鈴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63,592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5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0,599元【計算式：63,592/30*5=10,599】，兩造
    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原告翁燕鈴持有被告公司捷元手提電腦1部(此有本院卷一第
    107至109頁繳回公告及盤點表在卷可證)，該手提電腦價值
    為31,400元，被告主張抵銷。　
  4.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翁燕鈴435,614元，原告就此
    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四)原告許春嬿部分：
　1.原告許春嬿係107年11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5,533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4,213元【計算式：35,533/30*12=14,213】，兩
    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112年5
    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115,797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
    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五)原告蔡惠美部分：
　1.原告蔡惠美係108年2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7,000元，截
    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
    休工資為17,267元【計算式：37,000/30*14=17,267】，兩
    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32,604元，112年5
    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104,996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
    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
　1.關於原告沈君茹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經理職務之勞務契約關
    係性質之爭議：
　⑴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
    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
    屬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
    與企業主間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
    容之變動、從屬性之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
    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民事判決）。
　⑵原告沈君茹主張其於107年4月16日以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公共事務部副理職位到職工作，與被
    告提出之「台開集團留職停薪申請書」（卷二第443頁）所
    記載之到職日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卷一第187
    頁）之加保日期相符。其到職及加保之服務單位固為台開公
    司，並非被告公司。然被告為受台開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司
    ，受雇人由母公司指派調職至子公司上班，其於母公司之工
    作契約關係及年資應由子公司所繼受。又上開副理職位之工
    作性質，乃受公司指示服勞務及領取固定月薪，其工作內容
    受到層層節制，有高度之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
    應屬僱傭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甚為明確。雖沈君茹於108
    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卷一第426頁
    ），約定由被告委任為經理職務，並載明為依公司法第29條
    所委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且於000年00月間經由董事會
    決議（卷一第113頁）及辦理公司登記（卷一第118頁）委任
    為經理及花蓮分公司負責人，復對外（尤其指銀行）就花蓮
    分公司負有簽章負責之職責。惟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
    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
    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
    （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 號民事判例）。由於被告公
    司係受母公司台開公司所完全控制，可由被告公司單一股東
    為台開公司，全體董監事均為台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會
    係在母公司會議室召開（卷一第112頁），且被告公司與台
    開公司負責人皆相同，得以明瞭。沈君茹雖為分公司經理及
    對外負責人，但其就分公司內部人事任免、營運方針決策或
    錢財收支等重要事項，均無自主決定之權限，而悉聽命行事
    ，仍具高度服從上級指示之從屬性。故名為主管人員，但工
    作內容仍與一般管理階層底下之受薪人員無異，沒有自主性
    。其上班雖可不用打卡，但仍要與員工一同上班，休假也不
    能自己決定，必項上簽。換句話說，其擔任分公司負責人，
    僅為名義上之人頭負責人，並非真的由母公司或被告公司授
    與統領一方之權責。是以由其勞務性質仍具高度人格上、經
    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認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乃
    僱傭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兩
    造間「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內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約定，應不
    生效力。
  2.原告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與被告間之勞務契
    約關係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則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關於原告之勞動契約終止方式及終止日之認定：
　1.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動契約之
    成立或終止，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且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
    意終止，若為片面終止者，應有契約或法律上關於其形成權
    發生之依據。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公司上班，
    但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其雖主
    張於111年4月11日於花蓮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但
    其調解程序相對人之出席代表無論為黃伊平律師或委任其之
    吳子嘉均無合法代理權，不足以受領原告任何意思表示。此
    後原告等均未對被告為任何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至於原告
    本件起訴時主張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未提出
    任何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之事證，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3
    日始送達被告（卷一第73頁），無非係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
    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5人自111年
    3月1日起曠職3日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
    事由，惟並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等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迄至本件訴訟期間112年10月17日始主張以民事答辯二狀繕
    本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卷一第195頁），亦無
    非亦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因此，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均有經歷相當長之期間，勞方未到職給付
    勞務，而資方亦未要求其到職及給付工資，處於效力不明之
    狀態。
　2.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
    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
    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
    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
    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法院為判斷時，應斟酌
    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
    狀況及其他一切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次按不定期勞動契
    約屬繼續履行之契約關係，首重安定性及明確性。其契約之
    存否，除涉及工資之給付、勞務之提供外，尚關係勞工工作
    年資計算、退休金之提撥、企業內部組織人力安排、工作調
    度等，對勞雇雙方權益影響甚鉅，一旦發生爭議，應有儘速
    確定之必要。參酌我國就退職（休）金或工資給付請求權、
    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分別設有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之規定（民
    法第126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第58條第1
    項），德國勞動契約終止保護法（Kundigungsschutzgesetz
     ）就勞工對解僱合法性之爭訟亦明定有一定期間之限制，
    益徵勞雇雙方是否行使權利不宜久懸未定。權利失效理論又
    係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徵之民法第148條增列第2項之修
    法意旨，則於勞動法律關係，自無於勞工爭訟解僱之合法性
    時，特別排除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
    ，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
    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
    雇主之同意，亦不因雇主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
    合意終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3.被告之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等自111年3月1日起因母公司台
    開公司經營權爭議而發生財務危機（公司支票大量退票）而
    暫停營業（停業3個月），乃花蓮地區民眾及相關消費者所
    公知之事實。又台開公司董事長職位雖有上述爭議發生，但
    被告公司之董事長仍為邱于芸，沒有發生改變。上述爭議期
    間，雖有自任台開公司董事長之吳子嘉表示欲大量資遣員工
    ，並委任律師與原告等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已如前述。惟被
    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邱于芸董事長自始未有資遣員工之意思
    ，並拒絕承認吳子嘉之行為，業據其提出媒體報導說明被告
    董事長邱于芸自111年2月起因內部叛變而一度無法進入公司
    辦公室處理事務（卷一第385頁）。是以，被告2、3月間未
    能如期發放薪資，乃因內部叛變情事所致，並非惡意不付勞
    工薪資，且由被告事後回復財務控制權後，仍予補發薪資之
    舉動，足認其一時因遭遇通常事變之現實困難而無法如期準
    時發薪，尚難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
    定，原告應無契約終止權。
　4.勞工無繼續提出工作之意願，卻未向雇主為終止勞動契約之
    具體意思表示（例如提出辭呈或為類似口頭表示或簡訊），
    即自行不到職工作，與社會通念之勞工忠誠義務或工作規則
    有違，將致生雇主突然無預期之缺工狀態，足以影響企業營
    運，應可視為無故曠職。然雇主亦無繼續僱用上述擅自不到
    職工作之勞工，卻也未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默許員工
    不繼續工作之狀態。然僱傭關係之繼續存否不宜長期處於不
    確定狀態，因雙方有長達數月或甚至數年不具理由而未到職
    工作之情形，此期間又勞工未向雇主為欲提出勞務給付之表
    示，亦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乃放任契約不履行之狀態持續
    ，雖其於資方正式為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前，有申請勞資糾
    紛調解之動作，惟調解之目的及作用，乃協調勞資雙方自行
    合意解決紛爭，甚至含有修復勞資歧見而使勞動關係繼續之
    功能，未必當然導向使勞動關係終結，尚難以勞工申請調解
    之行為，視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進而隨著時間之推移，
    因欠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所述之
    勞方已有於除斥期間（30日）內法定形成權行使之具體行為
    ，則當資方於訴訟中始以勞工長期曠職而行使終止權，顯然
    就勞工長久以來未提供勞務給付之狀態，早已不在乎，只是
    為了使雙方間契約關係明確化，才表明其終止意思，應不具
    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懲戒性解僱之性質，反而
    較似一種就勞工長期不繼續提供勞務狀態所呈現默示終止契
    約之「要約」，所相對應表示同意之默示「承諾」表現，且
    因勞工不工作而為終止之默示要約乃一直繼續中，雇主應得
    隨時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諾之，而無民法第157條規定之適
    用。故勞動契約確如雙方所主張「業已終止」，而其終止方
    式乃默示合意終止，亦即於勞方表現其欲停止繼續給付勞務
    之意思，而資方亦表現無繼續使用其勞務之意思而同意其不
    再給付勞務時，雙方即發生默示合意終止契約。
　5.本件原告沈君茹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已如前述，因此被
    告雖主張於111年2月17日公告「董事長令」以其違反勞動契
    約，情節重大，即日起予以解雇（卷一第474頁）云云，但
    無充分事證說明其解雇合於「最後之手段性」，尚難認解雇
    合法，應不生效力。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未上班工作
    ，亦於公司混亂局面中未有向被告表示欲上班及提供勞務之
    情事。上開勞方不提供勞務，資方不受領勞務之狀態，一直
    繼續至本件訴訟原告起訴主張其至111年4月30日離職，被告
    亦於訴訟中始以書狀表示解雇原告5人，均未以正當方式行
    使片面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惟依雙方主張及已成局之事實，
    則因兩造均有終止契約之意思，雙方就終止時點雖各有不同
    主張，但其意思表示合致之重疊點，應為111年4月30日，故
    應認雙方係於本件訴訟中經由交錯之意思表示，而就長期不
    給付勞務及不受領勞務之狀態，默示達成於111年4月30日合
    意終止契約之行為。
(三)原告對被告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
    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及第17條定有明
    文。依同法第14條第4項規定，勞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者，
    準用上揭第17條規定。反之，合意終止契約且無支付資遣費
    協議之情形，勞工則無請求資遣費之權利。本件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非經由原告依法行使法定形成權而終止，係經默示合
    意終止，與上述規定情形不符，已如前述，故本件原告資遣
    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2.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
    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
    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
    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
    ，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
    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一、
    依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二、定期勞動契約
    期滿離職者」，勞基法第16條、第18條亦定有明文。而預告
    期間之設計，係賦予勞工有提早因應並安排日後經濟來源之
    機會，但於勞工因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列事由而終止勞
    動契約時，該等事由既屬可歸責於雇主，自難期待勞工於該
    等事由發生後，尚須容忍相當於預告期間之經過後方得終止
    勞動契約，參以勞基法第18條規定，倘若勞工於有勞基法第
    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許其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顯失事理之平，應可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亦得請
    求預告期間工資。然本件原告5人非係依勞基法第14條之事
    由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上開請求權可主張。
(四)關於原告月薪、特休假補償、代墊款之金額爭議：
　1.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當事人間就金額有所爭議時，本
    應各自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負起證明義務。惟依勞動事件
    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
    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規定，勞工
    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
    任。以本件而言，關於勞工薪資計算及發放紀錄、出勤紀錄
    （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第30條第5項之出勤紀錄
    、第38條第5項之未休特休假記載等）及財務帳冊（商業會
    計法）等，均為法令上應由雇主備置之文書。故於工資金額
    、特休假日數或工作上支出代墊費用帳目等，勞工請求之金
    額與雇主所主張者有所不同時，倘非有重大差異，則於雇主
    未能依法提出上開文書時，應由雇主負不能證明之舉證責任
    ，自屬法律別有規定，且其情形尚非顯失公平，應採認勞工
    所主張之者。
　2.原告五人各自主張之薪資金額：沈君茹主張每月薪資75,000
    元，被告主張72,496元；蔡毓璘主張89,000元，被告則主張
    84,000元；許春嬿主張35,534元，被告主張35,533元；蔡惠
    美主張37,000元，被告不爭執；翁燕鈴主張65,549元，被告
    主張63,592元。由於被告未能提出工資清冊，依上說明，本
    應採原告所主張之金額，惟原告起訴時請求之金額與調解時
    主張之金額有所不同，被告主張之金額乃採原告調解時提出
    之金額者，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禁反言原理，自應以原告調解
    時主張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故勞動契約終止前，原告
    5人111年2月至4月之工資，仍應由被告給付。
　3.同理，關於未休特休假之日數及應補償之金額，兩造主張有
    所不同，於被告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之情形下，亦應採原告所
    主張者。又本件兩造係於訴訟中合意回溯終止勞動契約，故
    勞動契約並非因任何一方之形成權行使而終止，於此情形下
    ，依勞基法第38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之規定，
    上訴人自得請求未休特休假工資，並應以調解時主張之金額
    為準（卷一第21頁）。
　4.原告沈君茹得否請求返還代墊款（農夫薪資：7 萬元、保全
    薪資：13,500元及38,600元、公關36,000元 ）計158,100元
    ，為被告所否認。被告雖未提出相反之事證，僅謂原告沈君
    茹上述請求金額為不實「灌水」等語，依上說明，自應由被
    告負舉證責任。惟依沈君茹於111年4月11日之花蓮縣政府爭
    議調解時所主張之代墊款金額僅為88,100元（卷一第21頁）
    ，而其自111年3月1日起已不上班處理事務，且其調解時請
    求資遣費則顯示無意再繼續任職被告公司，依事理常情，自
    無於上開調解期日後再有為被告增加代墊費用支出之必要，
    是以超出88,100元部分，難認有理由。
(五)原告等各自得向被告請求金額之計算：
　1.沈君茹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72,496元X3=217,488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50,876元。
　⑶返還代墊款：88,100元。
　⑷上開金額加總後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82,607元，尚得請求
    金額為：173,860元（計算式：217,488元+50,876元+88,100
    元-182,607元=173,860元）
　2.蔡毓璘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85,961元+106,961元+86,344元=279,26
    6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99,392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378,658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603,96
    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3.翁燕鈴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63,686元+68,878元+57,426元=189,990
    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70,017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260,007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435,61
    4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⑷關於被告抗辯翁燕鈴保管之手提電腦尚未歸還，應扣抵其價
    額云云，惟上開手提電腦仍屬公司財產，翁燕鈴僅代為保管
    ，且於訴訟中開庭時有帶來欲歸還，為被告律師拒收，顯無
    意將之據為己有，被告之所有權及返還請求權仍然存在，自
    無主張抵扣價額之理由及必要。　
　4.許春嬿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5,964元+32,264元+32,419元=100,647
    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17,018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17,665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51,76
    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5.蔡惠美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2,604元+33,484元+33,754元=99,842
    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27,110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26,952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37,60
    0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六)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沈君
    茹173,8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4日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乃無理由，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
    予以駁回。
(七)本件原告沈君茹勝訴部分所命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宣告提供相當之擔保金得免為假執行
    。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所為之舉
    證，經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
    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 
 原告之主張：                            　
編號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到職日 107/4/16 100/5/1 100/5/1 107/11/1 108/2/1  離職日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工作年資 4年0月14日 10年11月29日  10年11月29日 3年5月29日 3年2月29日  平均工資 75,000 89,000 65,549 35,534 37000  新制基數計算式 2+14/720 5+359/720  5+359/720  1+539/720  1+449/720  A 資遣費計算式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1,458 計算式：75,000*(2+14/720)=151,458 489,376 計算式：89,000*(5+359/720)=489,376 360,428 計算式：65,549*(5+359/720)=360,428 62,135  計算式：35,534*(1+539/720)=62,135  60,074 （計算式：37000*(1+449/720)=60,074） B 5月份預告工資 74,176  88,022 64,829 35,144 36,593 C 2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5,961 63,686 35,964 32,604 D 3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106,961 68,878 32,264 33,484 E 4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6,344 57,426 32,419 33,754 F 特休未休假獎金 35,000 94,200 64,523 13,966 17,267 G 補休未休假獎金 15,876 5,192 5,494 3,052 9,843 H 代墊款 158,100 0 0 0 0 I 被告公司總匯入款項 182,607  603,961 435,614 151,743 137,600  編號A+B+C+D+E+F+G+H-I總和 469,491  352,095 249,650 63,201 86,01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張子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新臺幣（下同）173,857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得以173,85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原告沈君茹與被告間簽訂之「經理人委任契約書」第20條固約定：「若因違反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惟因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此項爭議於判決確定前，就本件訴訟所適用之法律及契約定性，依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應採原告請求權基礎為程序上之判斷標準。進而，本件爭議內容既涉及勞動契約方面之爭議事項，無論原告主張有無理由，應有勞動事件法第7條第1項前段「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之適用。本件原告受指派於被告花蓮分公司工作，則被告花蓮分公司主營業所地、原告沈君茹之勞務提供地之法院有管轄權，而強命被告至被告總公司所在地訴訟，比較其他原告同屬勞工得在勞務提供地訴訟，其情形顯失公平，應認得有同法第6條第1項前段管轄規定之適用，故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5人均先後受雇於被告，在花蓮縣○○鄉○○路○段000號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下稱系爭商場）任職。原告沈君茹任職系爭商場團務公關經理、原告蔡毓璘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副理、原告翁燕鈴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高級專員、原告許春嬿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專員、原告蔡惠美任職系爭商場人資部專員，原告等人任職期間各項工作表現均符合被告之規定，詎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1日起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指示原告等人於特定時間前往工作地點巡視及整理，卻未給付111年2、3、4月份工資及5月份預告工資、特(補)休未休假金、代墊款等，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損害勞工權益之情事，原告等人雖於民國111年4月11日與被告公司達成勞資爭議調解成立，惟原告等人聲請勞資爭議執行遭臺北地方法院以被告公司當時之代表人吳子嘉並非適法之法定代理人，當時所達成之勞資爭議調解未具調解效力，駁回原告等人之強制執行聲請。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主張於111年4月30日向被告公司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此部分之證明援引本院111年度花勞簡字第6號判決中證人何家慧、徐煥銘之證稱)，又被告積欠原告工資，原告亦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向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如附表「資遣費」欄所示)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10日分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蔡惠美32,604元、又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原告沈君茹182,607元、蔡毓璘603,961元、翁燕鈴435,614元、許春嬿115,797元、蔡惠美104,996元，原告並不爭執，原告請求之金額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之部分，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扣除上開匯入款項，被告公司仍應給付」欄所示之金額，原告爰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新臺幣(下同)469,498元、352,095元、249,650元、63,201元、86,01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若原告沈君茹先位聲明及主張不成立，則另備位主張被告與原告沈君茹間係委任關係，爰依委任關係請求委任報酬，被告自111年2月至4月間，共計3個月之委任報酬225,000元未為給付，並加計代墊款158,100元，合計為383,100元，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383,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就被告答辯補充：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及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被告公司應提出簽到簿或出勤卡等勞工出勤之紀錄資料，倘無法提出，勞工所主張之工作時數倘無不合情理或經驗法則，應認勞工關於工作時數之主張為真實；被告主張原告沈君茹尚有6萬零用金、原告翁燕鈴尚有電腦未返還主張抵銷云云應負舉證責任；援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勞訴字地32號判決意旨，主張原告沈君茹係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分公司於公司法上並無獨立法人格，亦無單獨之章程規範，且於財產尚並無獨立之資產，須受母公司即被告指揮監督，詳如本院卷一第181至184頁，就公司事務仍需上簽批准可證，與一般委任關係之經理人有營運公司之一切決策權有別，原告沈君茹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相關升遷、獎勵亦由被告公司所安排，兩造間應係勞動契約關係而非委任關係；被告雖提出之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然參與該會議之董事均係為112年1月10日由經濟部核准變更，與111年1月20日經濟部核准變更之董事並不相同，原告否認該111年4月25日被告公司董事會之真正性及合法性，原告沈君茹未曾接獲被告解任之意思表示。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沈君茹部分：
　1.原告沈君茹係被告公司於108年10月31日第5屆第16次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依被告章程第23條及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由沈君茹擔任被告公司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並辦理變更登記(本院卷一第115至118頁)，且沈君茹亦執掌公司大小章，公司之金流往來均需經過沈君茹簽章，此有安泰銀行取款往來變更負責人文件(本院卷一第253至296頁可證)，安泰銀行留存之印鑑卡上為沈君茹之親簽、用印，業務異動書、授權書亦分別記載代表人、負責人為沈君茹，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之高階管理人員列表紀載沈君茹為分公司負責人
　　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297至350頁)、沈君茹亦曾擔任會議主席召開會議，且自承擔任經理後不需打卡，與一般勞工須按時打卡有別，兩造間應係委任關係等語為答辯。
　2.被告公司代表人為邱于芸，並自110年10月23日起即擔任台灣創新發展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迄至111年4月15日止，皆未曾變更，原告等人應以邱于芸之指示為準，被告公司主張於111年2月17日起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中止雙方委任關係，此有本院卷一第476頁、卷二第211頁資料可證，縱假設沈君茹與被告公司間係僱傭關係，被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2年3月4日以答辯二狀繕本送達對原告沈君茹為中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勞動關係亦已於112年3月4日及答辯二狀繕本送達之日終止，故原告沈君茹請求資遣費、預告工資係無理由，應予駁回。
　3.被告已於111年4月25日之第6屆第6次董事長會議追認解任原告沈君茹之經理人職位解任一事，並變更負責人為李基甸，並由出席之全體董事通過，此有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在卷可證，沈君茹係於111年2月17日被解任無誤，至遲原告沈君茹之委任契約亦應於111年4月25日終止，並不應有資遣費，年資為3年6月5日。
　4.倘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原告沈君茹係107年4月16日到職，平均工資為72,496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33,831元【計算式：72,496/30*14=33,831】，被告於111年3月4日中止勞動契約，年資、資遣費應以3年4月15天計算，退步言，被告亦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勞動關係於收受送達日終止。
　5.代墊款部分則以沈君茹請求代墊款158,100元部分並未就代墊事由、項目為具體說明，縱沈君茹得請求代墊款，亦與沈君茹111年4月1日於調解時主張之代墊款88,100元不符，應不可採信。
　6.沈君茹執有被告公司所寄託保管之零用金6萬元(此有本院卷一第105頁移交單可證)，被告多次請求仍拒不返還，爰依民法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7.被告曾於112年5月10日匯款182,607元予沈君茹(此有本院卷一第365頁匯款單可證)，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等語為答辯。
(二)原告蔡毓璘部分：
　1.原告蔡毓璘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84,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7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9,600元【計算式：84,000/30*7=19,600】，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之義務。
　3.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毓璘603,961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三)原告翁燕鈴部分：
　1.原告翁燕鈴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63,592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5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0,599元【計算式：63,592/30*5=10,599】，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原告翁燕鈴持有被告公司捷元手提電腦1部(此有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繳回公告及盤點表在卷可證)，該手提電腦價值為31,400元，被告主張抵銷。　
  4.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翁燕鈴435,614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四)原告許春嬿部分：
　1.原告許春嬿係107年11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5,533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4,213元【計算式：35,533/30*12=14,213】，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115,797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五)原告蔡惠美部分：
　1.原告蔡惠美係108年2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7,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7,267元【計算式：37,000/30*14=17,267】，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32,60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104,996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
　1.關於原告沈君茹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經理職務之勞務契約關係性質之爭議：
　⑴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與企業主間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之變動、從屬性之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民事判決）。
　⑵原告沈君茹主張其於107年4月16日以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公共事務部副理職位到職工作，與被告提出之「台開集團留職停薪申請書」（卷二第443頁）所記載之到職日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卷一第187頁）之加保日期相符。其到職及加保之服務單位固為台開公司，並非被告公司。然被告為受台開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司，受雇人由母公司指派調職至子公司上班，其於母公司之工作契約關係及年資應由子公司所繼受。又上開副理職位之工作性質，乃受公司指示服勞務及領取固定月薪，其工作內容受到層層節制，有高度之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屬僱傭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甚為明確。雖沈君茹於108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卷一第426頁），約定由被告委任為經理職務，並載明為依公司法第29條所委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且於000年00月間經由董事會決議（卷一第113頁）及辦理公司登記（卷一第118頁）委任為經理及花蓮分公司負責人，復對外（尤其指銀行）就花蓮分公司負有簽章負責之職責。惟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 號民事判例）。由於被告公司係受母公司台開公司所完全控制，可由被告公司單一股東為台開公司，全體董監事均為台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會係在母公司會議室召開（卷一第112頁），且被告公司與台開公司負責人皆相同，得以明瞭。沈君茹雖為分公司經理及對外負責人，但其就分公司內部人事任免、營運方針決策或錢財收支等重要事項，均無自主決定之權限，而悉聽命行事，仍具高度服從上級指示之從屬性。故名為主管人員，但工作內容仍與一般管理階層底下之受薪人員無異，沒有自主性。其上班雖可不用打卡，但仍要與員工一同上班，休假也不能自己決定，必項上簽。換句話說，其擔任分公司負責人，僅為名義上之人頭負責人，並非真的由母公司或被告公司授與統領一方之權責。是以由其勞務性質仍具高度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認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乃僱傭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兩造間「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內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約定，應不生效力。
  2.原告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則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關於原告之勞動契約終止方式及終止日之認定：
　1.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動契約之成立或終止，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且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若為片面終止者，應有契約或法律上關於其形成權發生之依據。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公司上班，但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其雖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花蓮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但其調解程序相對人之出席代表無論為黃伊平律師或委任其之吳子嘉均無合法代理權，不足以受領原告任何意思表示。此後原告等均未對被告為任何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至於原告本件起訴時主張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未提出任何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之事證，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3日始送達被告（卷一第73頁），無非係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5人自111年3月1日起曠職3日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惟並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等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迄至本件訴訟期間112年10月17日始主張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卷一第195頁），亦無非亦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均有經歷相當長之期間，勞方未到職給付勞務，而資方亦未要求其到職及給付工資，處於效力不明之狀態。
　2.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法院為判斷時，應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狀況及其他一切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次按不定期勞動契約屬繼續履行之契約關係，首重安定性及明確性。其契約之存否，除涉及工資之給付、勞務之提供外，尚關係勞工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之提撥、企業內部組織人力安排、工作調度等，對勞雇雙方權益影響甚鉅，一旦發生爭議，應有儘速確定之必要。參酌我國就退職（休）金或工資給付請求權、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分別設有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6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第58條第1項），德國勞動契約終止保護法（Kundigungsschutzgesetz ）就勞工對解僱合法性之爭訟亦明定有一定期間之限制，益徵勞雇雙方是否行使權利不宜久懸未定。權利失效理論又係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徵之民法第148條增列第2項之修法意旨，則於勞動法律關係，自無於勞工爭訟解僱之合法性時，特別排除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亦不因雇主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之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等自111年3月1日起因母公司台開公司經營權爭議而發生財務危機（公司支票大量退票）而暫停營業（停業3個月），乃花蓮地區民眾及相關消費者所公知之事實。又台開公司董事長職位雖有上述爭議發生，但被告公司之董事長仍為邱于芸，沒有發生改變。上述爭議期間，雖有自任台開公司董事長之吳子嘉表示欲大量資遣員工，並委任律師與原告等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已如前述。惟被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邱于芸董事長自始未有資遣員工之意思，並拒絕承認吳子嘉之行為，業據其提出媒體報導說明被告董事長邱于芸自111年2月起因內部叛變而一度無法進入公司辦公室處理事務（卷一第385頁）。是以，被告2、3月間未能如期發放薪資，乃因內部叛變情事所致，並非惡意不付勞工薪資，且由被告事後回復財務控制權後，仍予補發薪資之舉動，足認其一時因遭遇通常事變之現實困難而無法如期準時發薪，尚難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原告應無契約終止權。
　4.勞工無繼續提出工作之意願，卻未向雇主為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意思表示（例如提出辭呈或為類似口頭表示或簡訊），即自行不到職工作，與社會通念之勞工忠誠義務或工作規則有違，將致生雇主突然無預期之缺工狀態，足以影響企業營運，應可視為無故曠職。然雇主亦無繼續僱用上述擅自不到職工作之勞工，卻也未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默許員工不繼續工作之狀態。然僱傭關係之繼續存否不宜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雙方有長達數月或甚至數年不具理由而未到職工作之情形，此期間又勞工未向雇主為欲提出勞務給付之表示，亦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乃放任契約不履行之狀態持續，雖其於資方正式為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前，有申請勞資糾紛調解之動作，惟調解之目的及作用，乃協調勞資雙方自行合意解決紛爭，甚至含有修復勞資歧見而使勞動關係繼續之功能，未必當然導向使勞動關係終結，尚難以勞工申請調解之行為，視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進而隨著時間之推移，因欠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所述之勞方已有於除斥期間（30日）內法定形成權行使之具體行為，則當資方於訴訟中始以勞工長期曠職而行使終止權，顯然就勞工長久以來未提供勞務給付之狀態，早已不在乎，只是為了使雙方間契約關係明確化，才表明其終止意思，應不具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懲戒性解僱之性質，反而較似一種就勞工長期不繼續提供勞務狀態所呈現默示終止契約之「要約」，所相對應表示同意之默示「承諾」表現，且因勞工不工作而為終止之默示要約乃一直繼續中，雇主應得隨時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諾之，而無民法第157條規定之適用。故勞動契約確如雙方所主張「業已終止」，而其終止方式乃默示合意終止，亦即於勞方表現其欲停止繼續給付勞務之意思，而資方亦表現無繼續使用其勞務之意思而同意其不再給付勞務時，雙方即發生默示合意終止契約。
　5.本件原告沈君茹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已如前述，因此被告雖主張於111年2月17日公告「董事長令」以其違反勞動契約，情節重大，即日起予以解雇（卷一第474頁）云云，但無充分事證說明其解雇合於「最後之手段性」，尚難認解雇合法，應不生效力。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未上班工作，亦於公司混亂局面中未有向被告表示欲上班及提供勞務之情事。上開勞方不提供勞務，資方不受領勞務之狀態，一直繼續至本件訴訟原告起訴主張其至111年4月30日離職，被告亦於訴訟中始以書狀表示解雇原告5人，均未以正當方式行使片面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惟依雙方主張及已成局之事實，則因兩造均有終止契約之意思，雙方就終止時點雖各有不同主張，但其意思表示合致之重疊點，應為111年4月30日，故應認雙方係於本件訴訟中經由交錯之意思表示，而就長期不給付勞務及不受領勞務之狀態，默示達成於111年4月30日合意終止契約之行為。
(三)原告對被告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及第17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14條第4項規定，勞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者，準用上揭第17條規定。反之，合意終止契約且無支付資遣費協議之情形，勞工則無請求資遣費之權利。本件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經由原告依法行使法定形成權而終止，係經默示合意終止，與上述規定情形不符，已如前述，故本件原告資遣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2.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一、依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二、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基法第16條、第18條亦定有明文。而預告期間之設計，係賦予勞工有提早因應並安排日後經濟來源之機會，但於勞工因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列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該等事由既屬可歸責於雇主，自難期待勞工於該等事由發生後，尚須容忍相當於預告期間之經過後方得終止勞動契約，參以勞基法第18條規定，倘若勞工於有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許其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顯失事理之平，應可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亦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然本件原告5人非係依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上開請求權可主張。
(四)關於原告月薪、特休假補償、代墊款之金額爭議：
　1.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當事人間就金額有所爭議時，本應各自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負起證明義務。惟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規定，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以本件而言，關於勞工薪資計算及發放紀錄、出勤紀錄（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第30條第5項之出勤紀錄、第38條第5項之未休特休假記載等）及財務帳冊（商業會計法）等，均為法令上應由雇主備置之文書。故於工資金額、特休假日數或工作上支出代墊費用帳目等，勞工請求之金額與雇主所主張者有所不同時，倘非有重大差異，則於雇主未能依法提出上開文書時，應由雇主負不能證明之舉證責任，自屬法律別有規定，且其情形尚非顯失公平，應採認勞工所主張之者。
　2.原告五人各自主張之薪資金額：沈君茹主張每月薪資75,000元，被告主張72,496元；蔡毓璘主張89,000元，被告則主張84,000元；許春嬿主張35,534元，被告主張35,533元；蔡惠美主張37,000元，被告不爭執；翁燕鈴主張65,549元，被告主張63,592元。由於被告未能提出工資清冊，依上說明，本應採原告所主張之金額，惟原告起訴時請求之金額與調解時主張之金額有所不同，被告主張之金額乃採原告調解時提出之金額者，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禁反言原理，自應以原告調解時主張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故勞動契約終止前，原告5人111年2月至4月之工資，仍應由被告給付。
　3.同理，關於未休特休假之日數及應補償之金額，兩造主張有所不同，於被告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之情形下，亦應採原告所主張者。又本件兩造係於訴訟中合意回溯終止勞動契約，故勞動契約並非因任何一方之形成權行使而終止，於此情形下，依勞基法第38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之規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未休特休假工資，並應以調解時主張之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
　4.原告沈君茹得否請求返還代墊款（農夫薪資：7 萬元、保全薪資：13,500元及38,600元、公關36,000元 ）計158,100元，為被告所否認。被告雖未提出相反之事證，僅謂原告沈君茹上述請求金額為不實「灌水」等語，依上說明，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惟依沈君茹於111年4月11日之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時所主張之代墊款金額僅為88,100元（卷一第21頁），而其自111年3月1日起已不上班處理事務，且其調解時請求資遣費則顯示無意再繼續任職被告公司，依事理常情，自無於上開調解期日後再有為被告增加代墊費用支出之必要，是以超出88,100元部分，難認有理由。
(五)原告等各自得向被告請求金額之計算：
　1.沈君茹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72,496元X3=217,488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50,876元。
　⑶返還代墊款：88,100元。
　⑷上開金額加總後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82,607元，尚得請求金額為：173,860元（計算式：217,488元+50,876元+88,100元-182,607元=173,860元）
　2.蔡毓璘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85,961元+106,961元+86,344元=279,266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99,392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378,658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603,9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3.翁燕鈴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63,686元+68,878元+57,426元=189,990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70,017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260,007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435,614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⑷關於被告抗辯翁燕鈴保管之手提電腦尚未歸還，應扣抵其價額云云，惟上開手提電腦仍屬公司財產，翁燕鈴僅代為保管，且於訴訟中開庭時有帶來欲歸還，為被告律師拒收，顯無意將之據為己有，被告之所有權及返還請求權仍然存在，自無主張抵扣價額之理由及必要。　
　4.許春嬿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5,964元+32,264元+32,419元=100,647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17,018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17,665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51,7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5.蔡惠美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2,604元+33,484元+33,754元=99,842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27,110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26,952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37,600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六)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沈君茹173,8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乃無理由，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
(七)本件原告沈君茹勝訴部分所命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宣告提供相當之擔保金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所為之舉
    證，經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 
 原告之主張：                            　
		編號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到職日

		107/4/16

		100/5/1

		100/5/1

		107/11/1

		108/2/1



		


		離職日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工作年資

		4年0月14日

		10年11月29日



		10年11月29日

		3年5月29日

		3年2月29日



		


		平均工資

		75,000

		89,000

		65,549

		35,534

		37000



		


		新制基數計算式

		2+14/720

		5+359/720



		5+359/720



		1+539/720



		1+449/720





		A

		資遣費計算式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1,458
計算式：75,000*(2+14/720)=151,458

		489,376
計算式：89,000*(5+359/720)=489,376

		360,428
計算式：65,549*(5+359/720)=360,428

		62,135 
計算式：35,534*(1+539/720)=62,135



		60,074
（計算式：37000*(1+449/720)=60,074）



		B

		5月份預告工資

		74,176



		88,022

		64,829

		35,144

		36,593



		C

		2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5,961

		63,686

		35,964

		32,604



		D

		3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106,961

		68,878

		32,264

		33,484



		E

		4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6,344

		57,426

		32,419

		33,754



		F

		特休未休假獎金

		35,000

		94,200

		64,523

		13,966

		17,267



		G

		補休未休假獎金

		15,876

		5,192

		5,494

		3,052

		9,843



		H

		代墊款

		158,100

		0

		0

		0

		0



		I

		被告公司總匯入款項

		182,607



		603,961

		435,614

		151,743

		137,600



		


		編號A+B+C+D+E+F+G+H-I總和

		469,491



		352,095

		249,650

		63,201

		86,01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張子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新臺幣（下同）173,857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得以173,85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原告沈君茹與被告間簽訂之「經理人委任契約書」第20條固約定：「若因違反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惟因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此項爭議於判決確定前，就本件訴訟所適用之法律及契約定性，依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應採原告請求權基礎為程序上之判斷標準。進而，本件爭議內容既涉及勞動契約方面之爭議事項，無論原告主張有無理由，應有勞動事件法第7條第1項前段「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之適用。本件原告受指派於被告花蓮分公司工作，則被告花蓮分公司主營業所地、原告沈君茹之勞務提供地之法院有管轄權，而強命被告至被告總公司所在地訴訟，比較其他原告同屬勞工得在勞務提供地訴訟，其情形顯失公平，應認得有同法第6條第1項前段管轄規定之適用，故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5人均先後受雇於被告，在花蓮縣○○鄉○○路○段000號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下稱系爭商場）任職。原告沈君茹任職系爭商場團務公關經理、原告蔡毓璘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副理、原告翁燕鈴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高級專員、原告許春嬿任職系爭商場「樂山海鐵板燒」專員、原告蔡惠美任職系爭商場人資部專員，原告等人任職期間各項工作表現均符合被告之規定，詎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1日起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指示原告等人於特定時間前往工作地點巡視及整理，卻未給付111年2、3、4月份工資及5月份預告工資、特(補)休未休假金、代墊款等，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損害勞工權益之情事，原告等人雖於民國111年4月11日與被告公司達成勞資爭議調解成立，惟原告等人聲請勞資爭議執行遭臺北地方法院以被告公司當時之代表人吳子嘉並非適法之法定代理人，當時所達成之勞資爭議調解未具調解效力，駁回原告等人之強制執行聲請。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主張於111年4月30日向被告公司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此部分之證明援引本院111年度花勞簡字第6號判決中證人何家慧、徐煥銘之證稱)，又被告積欠原告工資，原告亦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向被告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如附表「資遣費」欄所示)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10日分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蔡惠美32,604元、又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原告沈君茹182,607元、蔡毓璘603,961元、翁燕鈴435,614元、許春嬿115,797元、蔡惠美104,996元，原告並不爭執，原告請求之金額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之部分，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扣除上開匯入款項，被告公司仍應給付」欄所示之金額，原告爰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沈君茹、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新臺幣(下同)469,498元、352,095元、249,650元、63,201元、86,01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若原告沈君茹先位聲明及主張不成立，則另備位主張被告與原告沈君茹間係委任關係，爰依委任關係請求委任報酬，被告自111年2月至4月間，共計3個月之委任報酬225,000元未為給付，並加計代墊款158,100元，合計為383,100元，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君茹383,1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就被告答辯補充：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及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被告公司應提出簽到簿或出勤卡等勞工出勤之紀錄資料，倘無法提出，勞工所主張之工作時數倘無不合情理或經驗法則，應認勞工關於工作時數之主張為真實；被告主張原告沈君茹尚有6萬零用金、原告翁燕鈴尚有電腦未返還主張抵銷云云應負舉證責任；援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勞訴字地32號判決意旨，主張原告沈君茹係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分公司於公司法上並無獨立法人格，亦無單獨之章程規範，且於財產尚並無獨立之資產，須受母公司即被告指揮監督，詳如本院卷一第181至184頁，就公司事務仍需上簽批准可證，與一般委任關係之經理人有營運公司之一切決策權有別，原告沈君茹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具有經濟上、人格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相關升遷、獎勵亦由被告公司所安排，兩造間應係勞動契約關係而非委任關係；被告雖提出之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然參與該會議之董事均係為112年1月10日由經濟部核准變更，與111年1月20日經濟部核准變更之董事並不相同，原告否認該111年4月25日被告公司董事會之真正性及合法性，原告沈君茹未曾接獲被告解任之意思表示。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沈君茹部分：
　1.原告沈君茹係被告公司於108年10月31日第5屆第16次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依被告章程第23條及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由沈君茹擔任被告公司花蓮分公司之負責人，並辦理變更登記(本院卷一第115至118頁)，且沈君茹亦執掌公司大小章，公司之金流往來均需經過沈君茹簽章，此有安泰銀行取款往來變更負責人文件(本院卷一第253至296頁可證)，安泰銀行留存之印鑑卡上為沈君茹之親簽、用印，業務異動書、授權書亦分別記載代表人、負責人為沈君茹，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之高階管理人員列表紀載沈君茹為分公司負責人
　　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297至350頁)、沈君茹亦曾擔任會議主席召開會議，且自承擔任經理後不需打卡，與一般勞工須按時打卡有別，兩造間應係委任關係等語為答辯。
　2.被告公司代表人為邱于芸，並自110年10月23日起即擔任台灣創新發展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迄至111年4月15日止，皆未曾變更，原告等人應以邱于芸之指示為準，被告公司主張於111年2月17日起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中止雙方委任關係，此有本院卷一第476頁、卷二第211頁資料可證，縱假設沈君茹與被告公司間係僱傭關係，被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2年3月4日以答辯二狀繕本送達對原告沈君茹為中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勞動關係亦已於112年3月4日及答辯二狀繕本送達之日終止，故原告沈君茹請求資遣費、預告工資係無理由，應予駁回。
　3.被告已於111年4月25日之第6屆第6次董事長會議追認解任原告沈君茹之經理人職位解任一事，並變更負責人為李基甸，並由出席之全體董事通過，此有本院卷二第418至422頁之會議記錄在卷可證，沈君茹係於111年2月17日被解任無誤，至遲原告沈君茹之委任契約亦應於111年4月25日終止，並不應有資遣費，年資為3年6月5日。
　4.倘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原告沈君茹係107年4月16日到職，平均工資為72,496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33,831元【計算式：72,496/30*14=33,831】，被告於111年3月4日中止勞動契約，年資、資遣費應以3年4月15天計算，退步言，被告亦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勞動關係於收受送達日終止。
　5.代墊款部分則以沈君茹請求代墊款158,100元部分並未就代墊事由、項目為具體說明，縱沈君茹得請求代墊款，亦與沈君茹111年4月1日於調解時主張之代墊款88,100元不符，應不可採信。
　6.沈君茹執有被告公司所寄託保管之零用金6萬元(此有本院卷一第105頁移交單可證)，被告多次請求仍拒不返還，爰依民法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7.被告曾於112年5月10日匯款182,607元予沈君茹(此有本院卷一第365頁匯款單可證)，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等語為答辯。
(二)原告蔡毓璘部分：
　1.原告蔡毓璘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84,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7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9,600元【計算式：84,000/30*7=19,600】，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之義務。
　3.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毓璘603,961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三)原告翁燕鈴部分：
　1.原告翁燕鈴係100年5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63,592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5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0,599元【計算式：63,592/30*5=10,599】，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原告翁燕鈴持有被告公司捷元手提電腦1部(此有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繳回公告及盤點表在卷可證)，該手提電腦價值為31,400元，被告主張抵銷。　
  4.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匯款予翁燕鈴435,614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四)原告許春嬿部分：
　1.原告許春嬿係107年11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5,533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4,213元【計算式：35,533/30*12=14,213】，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35,96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許春嬿115,797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五)原告蔡惠美部分：
　1.原告蔡惠美係108年2月1日到職，平均工資為37,000元，截至111年2月28日止特休未休假日數為14天，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為17,267元【計算式：37,000/30*14=17,267】，兩造之勞雇關係係於111年3月31日合意終止。　　
　2.就111年4、5月之薪資，因原告並未服勞務，故無對待給付 之義務。　
　3.被告已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32,604元，112年5月10日匯款予蔡惠美104,996元，原告就此部分不爭執，爰依民法第33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
　1.關於原告沈君茹擔任被告花蓮分公司經理職務之勞務契約關係性質之爭議：
　⑴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與企業主間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之變動、從屬性之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民事判決）。
　⑵原告沈君茹主張其於107年4月16日以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公共事務部副理職位到職工作，與被告提出之「台開集團留職停薪申請書」（卷二第443頁）所記載之到職日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卷一第187頁）之加保日期相符。其到職及加保之服務單位固為台開公司，並非被告公司。然被告為受台開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司，受雇人由母公司指派調職至子公司上班，其於母公司之工作契約關係及年資應由子公司所繼受。又上開副理職位之工作性質，乃受公司指示服勞務及領取固定月薪，其工作內容受到層層節制，有高度之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屬僱傭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甚為明確。雖沈君茹於108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卷一第426頁），約定由被告委任為經理職務，並載明為依公司法第29條所委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且於000年00月間經由董事會決議（卷一第113頁）及辦理公司登記（卷一第118頁）委任為經理及花蓮分公司負責人，復對外（尤其指銀行）就花蓮分公司負有簽章負責之職責。惟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 號民事判例）。由於被告公司係受母公司台開公司所完全控制，可由被告公司單一股東為台開公司，全體董監事均為台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會係在母公司會議室召開（卷一第112頁），且被告公司與台開公司負責人皆相同，得以明瞭。沈君茹雖為分公司經理及對外負責人，但其就分公司內部人事任免、營運方針決策或錢財收支等重要事項，均無自主決定之權限，而悉聽命行事，仍具高度服從上級指示之從屬性。故名為主管人員，但工作內容仍與一般管理階層底下之受薪人員無異，沒有自主性。其上班雖可不用打卡，但仍要與員工一同上班，休假也不能自己決定，必項上簽。換句話說，其擔任分公司負責人，僅為名義上之人頭負責人，並非真的由母公司或被告公司授與統領一方之權責。是以由其勞務性質仍具高度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應認其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乃僱傭關係，係屬勞動契約性質，應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兩造間「經理人委任契約書」內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約定，應不生效力。
  2.原告蔡毓璘、翁燕鈴、許春嬿、蔡惠美等與被告間之勞務契約關係均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則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關於原告之勞動契約終止方式及終止日之認定：
　1.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動契約之成立或終止，應以意思表示為之，且除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意終止，若為片面終止者，應有契約或法律上關於其形成權發生之依據。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公司上班，但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其雖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花蓮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但其調解程序相對人之出席代表無論為黃伊平律師或委任其之吳子嘉均無合法代理權，不足以受領原告任何意思表示。此後原告等均未對被告為任何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至於原告本件起訴時主張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未提出任何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之事證，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3日始送達被告（卷一第73頁），無非係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4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5人自111年3月1日起曠職3日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惟並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等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迄至本件訴訟期間112年10月17日始主張以民事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卷一第195頁），亦無非亦主張以追溯方式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均有經歷相當長之期間，勞方未到職給付勞務，而資方亦未要求其到職及給付工資，處於效力不明之狀態。
　2.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使義務人正當信賴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甚至以此信賴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應對其加以保護，依一般社會通念，權利人行使權利乃有違誠信原則者，應認其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法院為判斷時，應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狀況及其他一切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次按不定期勞動契約屬繼續履行之契約關係，首重安定性及明確性。其契約之存否，除涉及工資之給付、勞務之提供外，尚關係勞工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之提撥、企業內部組織人力安排、工作調度等，對勞雇雙方權益影響甚鉅，一旦發生爭議，應有儘速確定之必要。參酌我國就退職（休）金或工資給付請求權、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分別設有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6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第58條第1項），德國勞動契約終止保護法（Kundigungsschutzgesetz ）就勞工對解僱合法性之爭訟亦明定有一定期間之限制，益徵勞雇雙方是否行使權利不宜久懸未定。權利失效理論又係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來，徵之民法第148條增列第2項之修法意旨，則於勞動法律關係，自無於勞工爭訟解僱之合法性時，特別排除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雇主之同意，亦不因雇主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之花蓮新天堂樂園商場等自111年3月1日起因母公司台開公司經營權爭議而發生財務危機（公司支票大量退票）而暫停營業（停業3個月），乃花蓮地區民眾及相關消費者所公知之事實。又台開公司董事長職位雖有上述爭議發生，但被告公司之董事長仍為邱于芸，沒有發生改變。上述爭議期間，雖有自任台開公司董事長之吳子嘉表示欲大量資遣員工，並委任律師與原告等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已如前述。惟被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邱于芸董事長自始未有資遣員工之意思，並拒絕承認吳子嘉之行為，業據其提出媒體報導說明被告董事長邱于芸自111年2月起因內部叛變而一度無法進入公司辦公室處理事務（卷一第385頁）。是以，被告2、3月間未能如期發放薪資，乃因內部叛變情事所致，並非惡意不付勞工薪資，且由被告事後回復財務控制權後，仍予補發薪資之舉動，足認其一時因遭遇通常事變之現實困難而無法如期準時發薪，尚難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原告應無契約終止權。
　4.勞工無繼續提出工作之意願，卻未向雇主為終止勞動契約之具體意思表示（例如提出辭呈或為類似口頭表示或簡訊），即自行不到職工作，與社會通念之勞工忠誠義務或工作規則有違，將致生雇主突然無預期之缺工狀態，足以影響企業營運，應可視為無故曠職。然雇主亦無繼續僱用上述擅自不到職工作之勞工，卻也未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默許員工不繼續工作之狀態。然僱傭關係之繼續存否不宜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因雙方有長達數月或甚至數年不具理由而未到職工作之情形，此期間又勞工未向雇主為欲提出勞務給付之表示，亦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乃放任契約不履行之狀態持續，雖其於資方正式為終止契約之法律行為前，有申請勞資糾紛調解之動作，惟調解之目的及作用，乃協調勞資雙方自行合意解決紛爭，甚至含有修復勞資歧見而使勞動關係繼續之功能，未必當然導向使勞動關係終結，尚難以勞工申請調解之行為，視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進而隨著時間之推移，因欠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所述之勞方已有於除斥期間（30日）內法定形成權行使之具體行為，則當資方於訴訟中始以勞工長期曠職而行使終止權，顯然就勞工長久以來未提供勞務給付之狀態，早已不在乎，只是為了使雙方間契約關係明確化，才表明其終止意思，應不具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懲戒性解僱之性質，反而較似一種就勞工長期不繼續提供勞務狀態所呈現默示終止契約之「要約」，所相對應表示同意之默示「承諾」表現，且因勞工不工作而為終止之默示要約乃一直繼續中，雇主應得隨時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承諾之，而無民法第157條規定之適用。故勞動契約確如雙方所主張「業已終止」，而其終止方式乃默示合意終止，亦即於勞方表現其欲停止繼續給付勞務之意思，而資方亦表現無繼續使用其勞務之意思而同意其不再給付勞務時，雙方即發生默示合意終止契約。
　5.本件原告沈君茹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已如前述，因此被告雖主張於111年2月17日公告「董事長令」以其違反勞動契約，情節重大，即日起予以解雇（卷一第474頁）云云，但無充分事證說明其解雇合於「最後之手段性」，尚難認解雇合法，應不生效力。原告5人均自111年3月1日起未上班工作，亦於公司混亂局面中未有向被告表示欲上班及提供勞務之情事。上開勞方不提供勞務，資方不受領勞務之狀態，一直繼續至本件訴訟原告起訴主張其至111年4月30日離職，被告亦於訴訟中始以書狀表示解雇原告5人，均未以正當方式行使片面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惟依雙方主張及已成局之事實，則因兩造均有終止契約之意思，雙方就終止時點雖各有不同主張，但其意思表示合致之重疊點，應為111年4月30日，故應認雙方係於本件訴訟中經由交錯之意思表示，而就長期不給付勞務及不受領勞務之狀態，默示達成於111年4月30日合意終止契約之行為。
(三)原告對被告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及第17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14條第4項規定，勞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者，準用上揭第17條規定。反之，合意終止契約且無支付資遣費協議之情形，勞工則無請求資遣費之權利。本件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經由原告依法行使法定形成權而終止，係經默示合意終止，與上述規定情形不符，已如前述，故本件原告資遣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2.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一、依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二、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基法第16條、第18條亦定有明文。而預告期間之設計，係賦予勞工有提早因應並安排日後經濟來源之機會，但於勞工因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所列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該等事由既屬可歸責於雇主，自難期待勞工於該等事由發生後，尚須容忍相當於預告期間之經過後方得終止勞動契約，參以勞基法第18條規定，倘若勞工於有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許其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顯失事理之平，應可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規定，亦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然本件原告5人非係依勞基法第14條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上開請求權可主張。
(四)關於原告月薪、特休假補償、代墊款之金額爭議：
　1.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當事人間就金額有所爭議時，本應各自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負起證明義務。惟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規定，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以本件而言，關於勞工薪資計算及發放紀錄、出勤紀錄（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第30條第5項之出勤紀錄、第38條第5項之未休特休假記載等）及財務帳冊（商業會計法）等，均為法令上應由雇主備置之文書。故於工資金額、特休假日數或工作上支出代墊費用帳目等，勞工請求之金額與雇主所主張者有所不同時，倘非有重大差異，則於雇主未能依法提出上開文書時，應由雇主負不能證明之舉證責任，自屬法律別有規定，且其情形尚非顯失公平，應採認勞工所主張之者。
　2.原告五人各自主張之薪資金額：沈君茹主張每月薪資75,000元，被告主張72,496元；蔡毓璘主張89,000元，被告則主張84,000元；許春嬿主張35,534元，被告主張35,533元；蔡惠美主張37,000元，被告不爭執；翁燕鈴主張65,549元，被告主張63,592元。由於被告未能提出工資清冊，依上說明，本應採原告所主張之金額，惟原告起訴時請求之金額與調解時主張之金額有所不同，被告主張之金額乃採原告調解時提出之金額者，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禁反言原理，自應以原告調解時主張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故勞動契約終止前，原告5人111年2月至4月之工資，仍應由被告給付。
　3.同理，關於未休特休假之日數及應補償之金額，兩造主張有所不同，於被告未能提供出勤紀錄之情形下，亦應採原告所主張者。又本件兩造係於訴訟中合意回溯終止勞動契約，故勞動契約並非因任何一方之形成權行使而終止，於此情形下，依勞基法第38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之規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未休特休假工資，並應以調解時主張之金額為準（卷一第21頁）。
　4.原告沈君茹得否請求返還代墊款（農夫薪資：7 萬元、保全薪資：13,500元及38,600元、公關36,000元 ）計158,100元，為被告所否認。被告雖未提出相反之事證，僅謂原告沈君茹上述請求金額為不實「灌水」等語，依上說明，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惟依沈君茹於111年4月11日之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時所主張之代墊款金額僅為88,100元（卷一第21頁），而其自111年3月1日起已不上班處理事務，且其調解時請求資遣費則顯示無意再繼續任職被告公司，依事理常情，自無於上開調解期日後再有為被告增加代墊費用支出之必要，是以超出88,100元部分，難認有理由。
(五)原告等各自得向被告請求金額之計算：
　1.沈君茹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72,496元X3=217,488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50,876元。
　⑶返還代墊款：88,100元。
　⑷上開金額加總後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82,607元，尚得請求金額為：173,860元（計算式：217,488元+50,876元+88,100元-182,607元=173,860元）
　2.蔡毓璘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85,961元+106,961元+86,344元=279,266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99,392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378,658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603,9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3.翁燕鈴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63,686元+68,878元+57,426元=189,990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70,017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260,007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435,614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⑷關於被告抗辯翁燕鈴保管之手提電腦尚未歸還，應扣抵其價額云云，惟上開手提電腦仍屬公司財產，翁燕鈴僅代為保管，且於訴訟中開庭時有帶來欲歸還，為被告律師拒收，顯無意將之據為己有，被告之所有權及返還請求權仍然存在，自無主張抵扣價額之理由及必要。　
　4.許春嬿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5,964元+32,264元+32,419元=100,647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17,018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17,665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51,761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5.蔡惠美部分：
　⑴111年2月至4月薪資：32,604元+33,484元+33,754元=99,842元。
　⑵未休特休假補償：27,110元。　
　⑶上開金額加總後為126,952元，扣減被告已先行支付之137,600元，尚得請求金額為：0元　
(六)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沈君茹173,8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乃無理由，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
(七)本件原告沈君茹勝訴部分所命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宣告提供相當之擔保金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所為之舉
    證，經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 
 原告之主張：                            　
編號  沈君茹 蔡毓璘 翁燕鈴 許春嬿 蔡惠美  到職日 107/4/16 100/5/1 100/5/1 107/11/1 108/2/1  離職日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111/4/30   工作年資 4年0月14日 10年11月29日  10年11月29日 3年5月29日 3年2月29日  平均工資 75,000 89,000 65,549 35,534 37000  新制基數計算式 2+14/720 5+359/720  5+359/720  1+539/720  1+449/720  A 資遣費計算式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1,458 計算式：75,000*(2+14/720)=151,458 489,376 計算式：89,000*(5+359/720)=489,376 360,428 計算式：65,549*(5+359/720)=360,428 62,135  計算式：35,534*(1+539/720)=62,135  60,074 （計算式：37000*(1+449/720)=60,074） B 5月份預告工資 74,176  88,022 64,829 35,144 36,593 C 2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5,961 63,686 35,964 32,604 D 3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106,961 68,878 32,264 33,484 E 4月份未領工資 72,496 86,344 57,426 32,419 33,754 F 特休未休假獎金 35,000 94,200 64,523 13,966 17,267 G 補休未休假獎金 15,876 5,192 5,494 3,052 9,843 H 代墊款 158,100 0 0 0 0 I 被告公司總匯入款項 182,607  603,961 435,614 151,743 137,600  編號A+B+C+D+E+F+G+H-I總和 469,491  352,095 249,650 63,201 86,019 
 　　　　　　　　　　　　


